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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一带一路”专题调研 

一、 数据汇总 

二、 总结与展望 

三、 “一带一路”最佳实践指引 

第二章 中国企业“走出去”概况及风险分析 

一、 “走出去”概况 

二、 “走出去”风险调研 

(一) 尽职调查成本及难度区域分析 

(二) 东道国政治风险领域及区域分布 

(三) 政府审查领域及区域风险分布 

(四) 本地化风险区域分布 

(五) 市场风险区域分布 

(六) 劳资纠纷风险区域分布 

(七) 税务风险区域分布及分析 

(八) 知识产权风险区域分布 

(九) 风险防范措施 

(十) 风险防控最佳实践指引 

三、 “走出去”纠纷及争议解决调研 

四、 投资评价及投资计划调研 

第三章 2016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观察 

一、 2016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重大项目 

二、 2016-2017第一季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受调查情况 

(一) 贸易救济调查 

(二) 知识产权领域的调查 -- 美国337调查 

(三) 出口管制及制裁 

(四) 反洗钱调查 

三、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和教训（访谈摘要） 

第四章 中国企业“走出去”指引 

附件：2016-2017第一季度贸易救济调查统计 



 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

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是法制日报社设立的、以公司法务研究为核心的平台。法制日报社主办的

《法制日报》是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是党和国家在民主法治建设领域的重要舆论阵地，是党在政法战

线的主要喉舌，是中国目前惟一一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央级法制类综合性日报。法制日报社下属

法治周末报社、法人杂志等多个报刊、网站、中心与研究所。

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旨在搭建中国公司法务界最具影响力的交流母平台、合作微平台及资源整

合平台；提升公司法务在企业内部的战略地位，带动公司法务职业群体的成长成熟；整合报社相关资

源，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实现采编运营良性互动，提升现有品牌活动价值，实现多元赢利。

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下设互联网、金融法务、知识产权、法务管理、企业风险舆情与危机处

理、案例等研究中心，汇聚业界、学界的力量，促进公司法务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以更好地推动公

司法律实务的发展。

 L 

CHINA  INSTITUTE OF CORPOR AT E LEGA L AF FA IRS



律商联讯  

律商联讯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内容和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帮助法律、企业、税务、政府、学术和非

营利性组织的专业人员作出知情决策，实现更好的业务成果。作为数字化先锋，公司率先通过Lexis®服

务在网上提供法律信息。如今，律商联讯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世界一流的内容，帮助专业人士更快、更简

便、更有效地工作。通过与客户密切合作，公司确保客户能利用其解决方案降低风险、改善生产力、提

高盈利能力、促进业务发展。律商联讯作为服务于各领域专业客户的全球领先信息解决方案提供商—励

讯集团（RELX Group PLC）的旗下公司，向175个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全球雇员人数超过10000名。 

服务中国二十年，我们已经引进多个国际产品落地中国,包括全球最畅销的各类在线数据库，以及享

有国际盛誉的进口原版图书，内容覆盖全球175个国家的超过60亿数据。同时，律商联讯与中国最具实

务经验的专家团队合作，依靠自主创新技术及大数据分析，相继开发了律商网和律商实践指引系列产品

我们提供的不再只是查询法律的检索工具，而是贴近法律专业人士的实务工作流程，帮助其处理实务问

题、撰写法律文书和高效法律检索的360度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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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年度律商联讯（LexisNexis）和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

联合发起中国企业“走出去”调研并成功发布《2015-2016年

度中国企业“走出去”调研报告》后，双方又于2016年中旬

启动了2016-2017 年度的“走出去”调研。

与上一年度的调研相比，本次调研具有如下亮点：

1、问卷部分增加了“一带一路”的专题调研，对中国企

业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计划和投资现状进行摸底

调查；

2、大幅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调研比重，并在分析问题时按

照企业类型做了分类比较，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企业在“走出

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纠纷；

3、组织了大型央企、国企、民企总法律顾问和法务总经

理的多轮圆桌会讨论和面对面访谈，分享、讨论各自“走出

去”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为其他“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

指引与借鉴；

4、重点问题的划区域调研：在上一年度已识别风险的基

础上，挑选重点问题进行区域风险的分析，标识出不同风险

的地域分布特点。

《2016-2017 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调研报告》共分四

章。第一章，“一带一路”专题调研，对中国企业在“一带

一路”沿线的对外投资现状及特点做数据分析；第二章，中

国企业“走出去”概况及数据分析，延续上一年度的报告体

系及经识别的高风险领域，结合调研数据进一步挖掘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现状及风险，具体包括“走出去”风险调研

“走出去”投资及争议解决调研、投资现状及投资计划调研

其中，“走出去”风险调研部分对重点问题按照区域进行了

风险标识；第三章，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观察，汇总

并介绍2016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大项目及重大事件

并提供第一手的中国企业法务总监访谈摘要；第四章，中国

企业“走出去”指引，结合数据分析及实践观察，为中国企

业“走出去”提供指引。

本次调研的受访对象和样本数据如下（图1）：通过会议

现场、网络平台发放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160份。其中，央

企占11%，国企占16%，民企占55%，外资企业占14%，中外合

资企业占4%。与上年度相比，参与调研的民企比重大幅增加

上述受访单位中，金融、保险、证券、投资业由上一年

度的9.4%上升为20%，调研比重跃居第一。其次是能源及矿产

行业、制造业，分别占比15%、13%。之后依次是电信、媒体

科技行业（9%），法律行业（8%），房地产行业（6%），生

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6%），基础设施行业（4%），专业

服务行业（3%），纺织及服装行业（2%），运输与仓储行业

（2%），电商（2%），环保化工（2%），旅游、影视及其他

（2%）等（图2）。

从企业规模（包括所有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上看（图3）

本次调研以中型企业居多：有近一半的受访对象为1000人以

下的企业，1000-5000人规模的受访对象占28%，5000-1万人

的占5%，1万-5万人的占11%，剩余8%的受访对象为5万人以上

的超大型企业。从企业资产上看（图4），29%的受访对象为

人民币100亿元以上的企业，17%的单位为人民币10亿元-100

亿元的企业，二者占比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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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企业类型

图2：所属行业

央企

国企

民企

外资

中外合资

金融、保险、证券、投资

能源及矿产

制造业

电信、媒体、科技（TMT）

法律

房地产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基础设施

专业服务

纺织及服装

运输和仓储

电商

环保化工

旅游、影视及其他

产业投资集团

汽车

建筑工程

贸易

机器人、天然气、基金

食品和饮料

建筑施工

11%

16%

55%

14%

4%

20%

15%

13%

9%

8%

6%

6%
4%

3%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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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争议解决看，有31%的被访者提及企业在“走出去”

过程中曾遭遇争议解决程序或处罚，整体看遭遇民事诉讼和仲裁

的企业较多。纠纷所涉领域主要为采购合同、销售合同纠纷。涉

案最大标的在500万以下以及一亿元以上区间的最多。诉讼费用在

10万-50万区间的最多。诉讼和仲裁的结果以和解、调解居多。

第五，从实践观察角度，中国企业在2016年“走出去”成绩

显著。中国企业正在全球范围进行产业战略布局，改写全球产业

格局，游戏、酒店、地产、保险、银行等投资收益较高的行业投

资火热；新兴市场受到关注，机器人、环保、保健等新兴产业投

资比重加大。当然，随着交易量的增加，取消交易数量也随之增

多。

第六，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中国企业遭遇到的阻碍也大幅增

加。自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5日，针对中国企业或可能对中

国企业产生影响的贸易救济调查，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双反、

反规避、保障措施已达215起，以印度、拉美国家为主。在知识产

权领域，美国针对中国企业至少发起了23起337调查，覆盖电子、

化工、医疗、制造工艺、材料、金属等领域。与此同时，美国正

在加大对中国企业出口管制的制裁，自2016年1月1日年至2017年3

月，中兴、辽宁鸿祥实业、青岛航帆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新世纪

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多家中国企业因与伊朗、朝鲜的出口业务先后

受到了美国的制裁。此外,还有多家中国银行遭到了反洗钱调查。

第七，结合调研数据及实践观察，本报告强调，中国企业应

“自上而下”地培育合规文化、建立合规制度及风险控制机制；

加大项目的前期投入，做好投资计划及风险评估；重视企业社会

责任及社区资源的维系；以及重视争议解决机制的设计。

图3：企业规模

图4：企业资产总额(人民币)

5万人以上

1万-5万人

5000-1万人

1000-5000人

少于1000人

不详

100亿元以上

10亿元-100亿元

5亿元-10亿元

1亿元-5亿元

5000万元-1亿元

1000万元-5000万元

1000万元以下

不详

以下是本次调研的主要结论：

第一， 关于“一带一路”的沿线投资，调研发现：国企、

央企仍然是“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主力军和领头羊。超过一

半的企业是最近三年才开始投资“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市场

因素仍然是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一大动因。从投资

领域上看，目前已经形成央企、国企集中投资传统行业，民企

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全面铺开的局面。在投资过程中，政治

不稳定、法制和商务环境不健全、信息收集困难是前三项主要

困难，民营企业还面临外汇进出受限的困难。从投资评价上看

受访者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评价整体趋于正面，且正面

评价随着投资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第二，从整体的投资情况看，北美、西欧、东南亚是企业

境外投资的首选国家和区域。能源与矿产、制造业是企业海外

投资的热门领域。其中，央企在能源与矿产、基础设施方面的

境外投资显著，而民企在制造业、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电信

媒体、科技（TMT）、能源与矿产领域更为突出。

第三，从“走出去”的风险分布看，企业在“走出去”过

程中，尽职调查成本较高或信息收集较困难的区域是非洲和中

亚、西亚。40%左右受访者提及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遇到“东道

国法律不健全”，“东道国政府腐败、政策不稳定、行政效率

低”等政治风险，尤其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政治风险最高；44%

的受访者表示在海外投资中遇到过政府审查。其中，有超过四分

之一的被访者提及企业曾遭遇反商业贿赂、反腐败调查、环保审

查及反垄断审查，地域以北美，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居多

36%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本地化”要求，

以中亚、西亚居多；市场风险则在非洲、中亚、西亚较为显著；

16.8%的受访者中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群体性劳动纠

纷，南亚、东南亚提及率超四成；34%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

投资项目中遭遇税务争议，南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北美风险较高；21%的受访者表示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知识产

权争议，以南亚、东南亚、北美、西欧居多。

本报告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任何机构或个人的法律意见，也不代表报告发布人及报告主笔所在单位的观点。

8%

11%

5%

28%

48%

1%

13%

13%

10%

17%

29%

8%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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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一带一路” 专题调研

一、数据汇总

在接受问卷调研的160个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

55%）目前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其中，中

外合资、央企和国企开展“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比重较

高，均超过60%（图5）。55%的投资者表示企业是最近三年

才展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

在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中，51%的受访者

表示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占整体海外投资的10%以下

（图6）。

图5：开展“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比重

民企         国企         央企 外资       中外合资

10%以下

10%-30%

30%-50%

50%以上

图6：“一带一路”投资占比

图7：“一带一路”投资金额占企业对外投资的百分比的差异比较

图8：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的动因

从投资动因上来看，78%的参与该专项调研的被访者表示

“开拓产品/业务国际市场、占领当地市场、提高全球市场份

额、增加盈利能力”是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的

动因之一；响应政府政策及政府优惠政策则是排在第二位的动

因（图8）。

开拓产品/业务国际市场、占领当地市场、提高全球市场份额、

增加盈利能力

响应政府政策，中国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补贴、税收优惠政策

国内市场饱和、转移国内多余的生产能力

低价获取原材料、资源、能源或零部件，在国际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

国内激烈的竞争环境、贵企业在国内的发展处于停滞阶段

跟随其他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

1

国企   央企   民企

78%

38%

19%

19%

10%

9%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51%

64%
67%

45%

71%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0%以下 50%以上10%-30% 30%-50%

从企业类型来看，国企投资占比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有超

过37%以上的国企表示投资占比30%以上，只有四分之一表示投资

占比小于10%（图7）。

1 仅为本次调研之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东帝汶；印度、巴基斯

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马尔代夫、不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约旦、黎巴

嫩、巴林、也门共和国、叙利亚、巴勒斯坦；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共和国

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波黑、黑山；乌克兰、白俄罗斯、克鲁吉

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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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类型角度看，民企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因

中，激烈的国内竞争这一因素的影响力较国企、央企更大；跟随

其他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则是央企投资“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第三大原因，这是与国企、民企对外投资相比，呈现出的

不同特点（图9）。

从投资领域上看，30%的受访者都提到“能源与矿业”是企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投资领域,此外，“基础设施”、“制

造业”提及率也在20%以上（图10）。

从企业类型上看（图11），受访央企、国企的重点投资领域

仍然是能源矿产、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等传统行业。民企

的投资领域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分布上则较为均衡，既有能

源矿产、制造业和房地产，也有生物技术和医疗健康、TMT行业和

金融、保险、证券、投资领域。基本上，除农林牧渔、工程承包

建筑工程行业外，对于问卷所列的投资领域，受访的民企均有或

多或少的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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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不同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动因的差异比较

图10：主要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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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不同企业“一带一路”投资领域的差异比较

图12：投资途径和方式

图13：不同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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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途径和投资方式上看（图12），三成以上受访者

表示“跨国并购”、“设立办事/代表处”是企业在“一带

一路”国家主要的投资途径和方式之一。

其中，国企和央企的主要投资方式为对外承包工程、援

助项目、设立代表处。民企的主要投资方式为跨国并购、设

立代表处、对外承包工程（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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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投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看，近四成受访者认为是

“政治不稳定、恐怖主义、战争、内乱、军事冲突等”及“法制

和商务环境不健全，行政效率低、政府腐败，无法获得有效救济

”。超过三成受访者认为：信息收集困难、市场波动大、经济不

稳定；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薄弱；外汇进出受限是企业在“一

带一路”国家投资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图14）。

从企业类型上看（图15），受访国企勾选的第一大困难是信

息收集难；受访央企勾选的主要困难是：政治不稳定、劳动力素

质不高、基础设施薄弱；民企勾选的主要困难是：法制和商务环

境不健全、政治不稳定、外汇进出受限。

关于企业对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投资的评价，本

次调研发现，一半以上（55%）受访者认为暂时还无法评价“一带

一路”国家投资的成效，但仍有超三成受访者认为目前的投资是

成功的（9%）或得大于失的（23%）。13%的受访者认为得失相当

剩余1%的受访对象认为投资是失败的（图16）。

总体而言，投资“一带一路”超过三年的企业对投资效果的

评价更趋于正面。

图14：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中遇到的困难

图15：不同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中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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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和商务环境不健全，行政效率

低、政府腐败，无法获得有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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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不同投资周期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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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结与展望

分析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现阶段中国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投资中呈现以下特点：

1、从投资企业数量和投资比重上看，国企、央企仍然是“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主力军和领头羊。

2、从投资时间上看，超过一半的企业是最近三年才开始投

资“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由于“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是新兴的

投资区域，该区域的投资风险、投资成果等方面的评估也因此需

要更长的考察周期。

3、从投资动因看，市场因素“开拓产品/业务国际市场、占

领当地市场、提高全球市场份额、增加盈利能力”仍然是企业“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第一大动因；政府政策位居其次。此外，

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对民企“走出去”的促动较大；央企的“走

出去”动因中则有一类比较特殊：跟随其他企业“走出去”。

4、从投资领域上看，受访央企、国企的投资仍然集中于传

统行业，而受访民企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分布上则较为

均衡，对国企、央企的投资起到补充、增益效果。

5、从投资困难上看，政治不稳定、法制和商务环境不健全

信息收集困难是前三项主要困难，民营企业还面临外汇进出受限

的困难。

6、从投资评价上看，受访者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评

价整体趋于正面，且正面评价随着投资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随着投资的快速增长，可以预见，未来“一带一路”沿线投

资争端的数量及金额也将快速增长，尤其是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

间的投资争端将大幅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投资

争端解决统计，2016年，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协定起诉东道国的

已知仲裁案件共计62件，累计达到767件。该案件数低于2015年

的历史最高纪录（74件），但高于此前十年的平均数（49件），

仍然处于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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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下信息摘引自 ：任清《2016年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案件共62件，累计767件》，投资仲裁观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gxODQzNQ==&mid=2650333660&idx=1&sn=fab3094271d860c7e48b7e15cec8b53c&chksm=87ceaa30b0b9232610cf897b6651708eacc8ad4

7c6c8cda1cad8b422f994aca469dca1a78c1d&mpshare=1&scene=1&srcid=0228Xuwb0DKnYFn17NozDv9R&pass_ticket=UePP8qWAxW0JZj9exH2sI5fqXvvodIcJQTZw9FMiulCsxIJ2xZXu3

0bgfHmhx2Ll#rd 

3 这62起案件的被诉国多达41个，其中哥伦比亚、印度和西班牙被诉次数最多，各为4起案件。提起案件的以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居多 。约三分之二的案件系依据双边投资协定

（BIT）提起，但被援引最多的协定是拥有50多个成员国的《能源宪章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次之。投资者依据俄罗斯-乌克兰BIT起诉俄罗斯的案件也较多。相关案

件涉及农业、采矿、飞机租赁、广播等行业，争议措施涉及国有化、撤销许可证、取消税收优惠、司法不公等，争议金额从2000万美元到1.5亿美元不等。同上注。

4 以下信息摘引自 ：《ICSID发布2016年度最新案件统计报告》，投资仲裁观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gxODQzNQ==&mid=2650333656&idx=1&sn=ca68b068ae8e71be474da3d8177f915e&chksm=87ceaa34b0b92322b6f08e9914e1cd85d5c4acc

c74639c6e05d1462ef56c065b1f3b69a6b7f9&mpshare=1&scene=1&srcid=0228Xtfu0ldyAjL7TALnN8Yk&pass_ticket=UePP8qWAxW0JZj9exH2sI5fqXvvodIcJQTZw9FMiulCsxIJ2xZXu3

0bgfHmhx2Ll#rd

就ICSID 2016年新受理的48起仲裁案件，从提起投资仲裁的依据上看：57%是双边投资协定，18%是《能源宪章条约》，9%是东道国投资法律，4%是投资者与东道国签订的投资

合同，此外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国际协定。从涉案行业上看：电力和其他能源占23%，石油天然气和矿业占21%，建筑占11%，旅游、信息和通信各占8%，交通运输、农林

牧副渔业各占6%，金融、服务和贸易等行业占比较小。从投资仲裁结果上看，在ICSID 2016年结案的案件中，32%的案件达成和解或因其他原因终止，68%的案件以裁决结案。

在裁决结案的案件中，43%的案件裁决支持全部或部分诉请，40%的案件驳回全部诉请，17%的案件裁决无管辖权。

5《2016年国际投资仲裁要闻回顾》，投资仲裁观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gxODQzNQ==&mid=2650333652&idx=1&sn=195eda99874cd0884df38b52ed13faaf&chksm=87ceaa38b0b9232ef10517cae136ba6564aae2b

e312e03057ce0f74a63293da6ae95ab2eac63&mpshare=1&scene=1&srcid=02288cqM0dp7yN01B7Nesic6&pass_ticket=UePP8qWAxW0JZj9exH2sI5fqXvvodIcJQTZw9FMiulCsxIJ2xZXu3

0bgfHmhx2Ll#rd 

6 深圳国际仲裁院发布已于2016年10月26日发布2016版《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深圳国际仲裁院关于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程序指引》，将投资

仲裁纳入受理案件范围，这是中国第一个内地仲裁规则规定可以受理东道国政府与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纠纷仲裁案件。同上注。

本部分内容摘引自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王春阁先生2016年10月26日的主题发言《2016-10-24以招商局集团海外投资为例谈谈“走出去”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根据ICSID的统计，2016年ICSID新受理的仲裁案件总数量

为48起。从被诉东道国的分布上看，东欧和中亚国家占31%，南

美国家占17%，西欧国家占15%，中东和北非国家占11%，南亚、

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占8%，北美三国、中美和加勒比及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各占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超过一半。

4

5

在国际投资仲裁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部分中国

企业已经开始运用相关规则在海外成功获得救济：2016年3月2

日，安徽外经建设集团控股的津巴布韦安津投资有限公司根据

中津BIT的规定，向津巴布韦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津矿业部

发出的“特许经营权无效、不再拥有开采权”等通知违反了中

津BIT中征收与补偿的规定，申请法院驳回这一通知，使公司恢

复生产 。

整体而言，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开展，投资及争端解决

将成为两大重点领域，而中国企业也将更多地参与到国际规则

的运用中。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区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立

投资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的指引、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完善等

将成为政府及相关机构的重点工作之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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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最佳实践指引

我们从受访企业中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最佳实践——“招商局在‘一带一路’项目中的风险防范”，供已经走出去或即

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学习和借鉴：

最佳实践案例之招商局在“一带一路”项目中的风险防范

招商局“一带一路”投资概况

招商局在2007年形成国际化发展设想；2008年开始在越南探

索第一个海外项目；2009年开展了海外第一个绿地项目-科伦

坡港项目；2010年进入非洲尼日利亚码头，收购招商路凯股

权；2012年收购吉布提港股权，注资洛美集装箱码头；2013

年 收购TL股权；2014年收购澳大利亚New Castle港口；2015

年入股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2015年收购土耳其Kumport码头

2016年投资入股非洲吉布提自贸区开发项目。

团队：集团成立了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领导小组和工作小

组，并设立了驻斯里兰卡代表、驻中亚与波罗的海地区代表

处、驻吉布提代表处等海外机构。

业务模式：集团根据自身开发蛇口工业区、漳州开发区等积

累的经验，结合在海外港口布局形成的优势，提出了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丝路驿站，核心是“前港、中区、后

城”。“前港”涉及港口基础设施、航运；“中区”涉及临

港物流园区、产业园区和公路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出口加

工区，自由贸易区，保税仓库等，吸引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

集型产业从高劳动力成本和资源匮乏国家向该地区转移；“

后城”涉及综合园开发、城市配套服务、公路等相关基础设

施，通过工业化提高生活水平，促进人口增长，产生住宅和

商业需求。通过城市化反过来提升工业区和港口的价值。

风险分析：

集团在投资前进行了风险分析，除汇率风险及东道国政局、

政策、法律不稳定，甚至地缘政治风险等共性问题外，还结

合相关项目经验重点关注了以下风险：

第一，白俄罗斯目前广泛采用总统法令形式对国家的社会和

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管理，总统令具有比普通法律更高的效力

例如关于中白工业园体制及所有优惠政策，就是以总统令的

形式规定的，但从法治角度来看，总统令缺乏法律应有的稳

定性和相关程序的保障机制。这就导致投资政策过度依赖于

东道国国家领导人或两国间关系。

第二，独联体国家经济管理仍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

这种体制下，给予外国投资者的优惠政策及在中白工业园实

行的一些政策突破，必然受到其内部制约，来自政界的反对

声音不绝于耳，客观上给中白工业园的开发政策带来诸多不

稳定因素。

第三，相关项目还存在国家标准不一致带来的风险。根据总

统令，虽然中白工业园区内项目建设和装备可适用中国标准

但海关监管及工程竣工验收等权力仍归当地政府和园区管委

会，中白之间相关标准不统一，各项标准又浩繁复杂，在竣

工验收等环节可能存在着难以衔接、协调甚至发生争议的风

险。

第四，因园区综合配套开发模式会涉及到建设规划权、外国

人雇佣、出入境管理、海关监管、土地使用、价格管理等多

方面重大改革及多项行政许可问题，其间还涉及各项优惠政

策，牵涉面广，很多时候需要突破当地既有的法律规定，需

要当地政策、法律、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支持。但以企业的

身份与所在国政府进行相关谈判，很难达到预期目的，需要

由国家出面进行政府间高层协调，协助企业解决难题。

7

截至2016年6月30日，集团港口业务已经在16个国家和地区拥

有29个港口、58个码头，与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高

度契合。

以中白工业园为例，中白工业园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市，是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投资项目，也是目前中国在海

外投资开发的最大的工业园区，规划面积91.5平方公里，产

业定位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化工、高端制造、仓储

物流等。

实    践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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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控措施：

第一，对投资所在国和投资项目进行全面风险评估和实时监

控。招商局集团涉及“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普遍建立了风

险管理机制，集团总部则专门设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由董

事长亲自担任组长，将战略规划、资本运营、风险管理、法

律合规管理等部门融为一体，协同监管海外投资。

第二，分阶段管理境外投资风险：决策之前必须对投资所在

国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和投资项目进行全面风险

评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聘请权威中介机构出具投资

地区政治、法律风险评估报告和对项目的尽职调查报告。须

特别关注、评估拟投项目与我方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无法成

功对接的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决策阶段：所有海外投资

及并购项目，必须经过集团投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后

再上报集团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投资额度在40亿元人民

币以上的项目，需要集团董事会审议批准；需要集团党委决

策的“三重一大”项目，还要经过集团党委决策程序；建设

及运营期间：必须将海外项目纳入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受到

公司风控、内控、合规管理体系的日常监控，定期接受投资

第五，一带一路沿线综合开发项目所在地基本上处于未开发

状态，需要综合考虑配套工程的解决方案。包括公路、铁路

连接工程、电力供应、给排水配套、通信工程配套等项目。

这些配套工程项目在投资协议中规定应该由当地政府提供，

其建设需要与主体项目进度相匹配。但部分沿线国家的政府

工作效率低下，且缺乏建设资金，难以及时配合完成所需工

程，有时还需要投资者垫资建设，存在着影响开发进度及企

业垫资难以回收的风险。

第六，海外港口、园区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往往投资规模巨

大，回收周期长，对于企业而言资金压力较大。目前国家虽

然设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机构，但对长期投资

怎么予以支持还没有具体的细则性措施，政府对境外投资企

业的融资支持力度还不够，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融资渠道以

及便利化服务体系等。

第七，由于我国政府对海外投资的管控基本上只有商务部、

发改委、国资委等部门制定的项目审批制度，对投资后的服

务、保护等功能薄弱，基本上依赖企业在海外单独打拼。我

国与有些“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还没有签订投资保护协

定，境外投资企业缺乏政策指引和国家间约定的投资保护措

施，除了要独自承担商业性风险外，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安全

隐忧。

主体的管理审计，并持续对海外项目的财务、法律风险进行

评估，以及时发现问题，提早解决，避免重大风险事故的发

生。在项目投入运营一定时期之后，要对所投项目的效益进

行综合性“后评估”，以便评价投资效果，总结经验教训。

第三，购买项目保险。招商局投资的港口项目购买了由中信

财险承保的政治、战争风险保险，航运、物流企业都购买了

船舶、货物、油污等相关保险。

第四，通过员工和股权本土化降低风险。中白工业园等项目

就有当地政府或企业入股，并大量使用当地员工，中白工业

园项目中还吸收了不少当地政府原雇员加盟。通过联合当地

有实力的投资者，形成利益共同体，能够确保利用当地股东

及员工与政府、有关方面的良好关系减少风险。

第五，注意与中资企业的协同，避免恶性竞争。在海外项目

投资过程中应非常重视与国内同行的合作，在同一项目的竞

争中更多采用中方联合体的方式，说服国内竞争对手合作出

海，形成集群竞争力，避免内部无序竞争。比如在收购土耳

其港口的过程中，招商局集团事前得知中远集团也有意参与

竞标，就联合了中远集团共同组成合资公司参与投标，成功

地避免了因内部竞买抬高并购价格。

第六，注重国际化人才培养。为满足国际化业务增长的需求

招商局集团一方面在国内及投资所在国招聘选拔有良好教育

背景和海外工作经历的留学人员到海外需要的关键岗位上工

作，另外也定期对派往海外项目的员工进行管理知识、工作

技能的培训，打造能适应海外工作的人才队伍。此外，还积

极培养外籍员工，以适应更多海外地区人力资源的需求。

第七，依法合规经营，注重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集团聘

请当地法律顾问对员工进行依法合规经营教育、培训，并请

公司当地员工讲解所在国风俗习惯和文化，尤其是要熟悉当

地宗教文化。集团还强调遵守所在国家市场秩序，同时强调

要处理好与当地政府和议会的关系；处理好与工会的关系；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学会和当地执法人员打交道，学会

与当地媒体打交道。集团还创办培训班，除了培训本公司员

工外，还吸收了附近的居民参加文化教育，举办了多期文化

扫盲班，并利用慈善基金在当地进行慈善活动，受到了当地

居民和政府的好评。此外，集团还从各个海外投资项目定期

选调一定数量的当地员工到国内下属单位短期工作或参观学

习，让他们感受中国文化和集团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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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集团的“前港、中区、后城”模式将项目投资与社区

发展很好结合，不仅实现项目投资收益回报，还拉动了其他

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物流、加工制造等企业的走出去，帮助

解决当地居民就业，促进城市建设和发展。同时，通过城市

的发展反哺项目收益的持续增长，实现共赢。

招商局集团具有很强的风险防控意识，由最高层领导参与风

险的分析及决策，并将风险防控贯穿项目全过程。

招商局集团对风险的分析十分细致、全面。除关注共性问题

外，还着重于特殊风险的防控。

招商局集团提出了服务及国标的走出去，努力争取在工程验

收等标准上推出中国的国家标准。这不仅减少了日后可能发

生的争议，还增强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规则制定权。

招商局十分注重社会责任的承担。通过与当地居民的互助、

交流，更好地融入了当地社区，减少了文化冲突，避免了与

当地社区、劳工组织、新闻媒体隔离或对立而产生的不良影

响。同时也以恰当的方式输出了中国文化。

评    语

7  院关于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程序指引》，将投资仲裁纳入受理案件范围，这是中国第一个内地仲裁规则规定可以受理东道国政府与他国投资者之间

   的投资纠纷仲裁案件。同上注。

   本部分内容摘引自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王春阁先生2016年10月26日的主题发言《2016-10-24以招商局集团海外投资为例谈谈“走出去”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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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出去”概况

从受访者提供的首选国家的出现频次来看，整体上，北美、西欧

东南亚是企业境外投资的首选国家和区域。相对于其他企业，央企投

资非洲、东欧、西亚的比例也高于平均。

从被访者的反馈来看（图17），能源与矿产、制造业是企业海外

投资的热门领域。央企在能源与矿产、基础设施方面的境外投资显著

而民企在制造业、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电信、媒体、科技（TMT）

能源与矿产领域更为突出。外资或中外合资在能源与矿产、制造业、

金融、保险、证券、投资方面突出。

从被访者的反馈来看（图18），近一半企业表示投资或计划

投资金额都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央企国企更是高达七成以上被访

者认可这一投资或计划投资金额。

77%的被访者表示融资比例在50%以下，57%的被访者表示融资

比例在30%以下（图19）。80.9%的被访者表示调查预算在项目金

额的1%以下（图20）。

第二章中国企业“走出去”概况及风险分析

图17：业境外投资经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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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企业境外投资或计划投资金额

央企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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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境外投资融资比例 图20：尽职调查预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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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出去”风险调研

上一年度的调研总结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13个风险点。本次

调研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别及调研数据对主要风险做了进一步调查及分

析。

(一)尽职调查成本及难度区域分析

三成以上受访者表示：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尽职调查成本较高

或信息收集较困难的区域是非洲和中亚、西亚。此外，东亚、北亚、

南美之于央企国企，南亚、东南亚之于民企也是尽职调查成本较高或

信息收集较困难的区域（图21）。

(二)东道国政治风险领域及区域分布

四成左右受访者提及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遇到与东道国相关的风险

有：“东道国法律不健全，外国投资者受法律保护程度不足，产生争

议后得不到救济”，“东道国政府腐败、政策不稳定、行政效率低”

此外，对于央企来说“东道国战争、内乱”也是一个较大的风险（图

22）。

图21：尽职调查成本较高或信息收集较困难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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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6）

民企
（N=73）

外资或中外合资
（N=27）

整体
（N=136）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北非

中亚、西亚

南亚、东南亚

北亚

南美

东欧

东亚

西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北美

58%

53%

47%

25%

39%

39%

36%

39%

25%

17%

17%

36%

36%

34%

30%

21%

19%

19%

14%

12%

8%

7%

37%

37%

19%

11%

19%

19%

11%

7%

7%

7%

4%

42%

40%

35%

25%

25%

24%

22%

19%

15%

10%

9%

图22：东道国或东道国政府相关的风险

央企国企
（N=37）

民企
（N=77）

外资或中外合资
（N=29）

整体
（N=143）

图23：境外投资中遇到的政治风险发生区域

央企国企
（N=26）

民企
（N=42）

外资或中外合资
（N=20）

整体
（N=88）

东道国政府腐败、政策不稳定、行政效率低

东道国战争、内乱

劳工罢工

恐怖主义威胁、民族主义倾向、排华情绪

东道国政府违约

东道国国有化，征收、征用

没有遇到

43%

49%

46%

30%

35%

27%

16%

27%

东道国法律不健全，外国投资者

受法律保护程度不足，产生争议后得不到救济
43%

32%

16%

21%

18%

17%

12%

31%

38%

48%

17%

14%

14%

17%

10%

14%

42%

40%

24%

22%

22%

20%

13%

27%

受访者中有62%指明了政治风险涉及的区域。整体来看，撒哈

拉以南的非洲及东亚、北亚以外的亚洲区域是提及率较高的区域。

对央企国企来说，东亚也是一个有较高政治风险的区域，而北非之

于民企也有较高的政治风险（图23）。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南亚、东南亚

中亚、西亚

东亚

北非

南美

西欧

北美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北亚

东欧

46%

23%

15%

19%

12%

8%

15%

4%

8%

4%

0%

29%

21%

36%

17%

19%

10%

7%

10%

2%

5%

7%

30%

40%

15%

5%

5%

10%

5%

0%

10%

5%

0%

34%

26%

25%

15%

14%

9%

9%

6%

6%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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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审查领域及区域风险分布

有44%的受访者表示在海外投资中遇到过政府审查。其中，有

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访者提及企业曾遭遇反商业贿赂、反腐败调查、

环保审查及反垄断审查。央企国企被访者认为环保审查最为突出，

民企认为反商业贿赂、反腐败调查突出，而外资或合资公司则认为

遭遇的反垄断调查更突出（图24）。

图24：境外投资中遇到的政府审查

央企国企
（N=35）

民企
（N=69）

外资或中外合资
（N=25）

整体
（N=129）

图25：境外投资中遇到政府审查区域

央企国企
（N=21）

民企
（N=35）

外资或中外合资
（N=15）

整体
（N=71）

没有遇到

东道国政府的环保审查

东道国政府的反垄断审查

东道国政府的反欺诈调查

37%

26%

31%

20%

11%

14%

48%

29%

22%

23%

12%

6%

32%

20%

24%

32%

20%

0%

42%

26%

25%

24%

13%

7%

东道国政府的反商业贿赂、
反腐败调查

东道国政府的其他审查
（未注明）

图26：境外投资中遇到“本地化”要求的区域

央企国企
（N=14）

民企
（N=34）

外资或中外合资
（N=10）

整体
（N=58）

央企国企遭遇政府审查的区域较多在南亚、东南亚、西欧、中

亚、西亚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民企主要在中亚、西亚、北美及

东亚；外资或中外合资公司则集中在北美、南亚东南亚及西欧（图

25）。

(五)市场风险区域分布

受访者中有121人（76%）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市场

风险。外汇限制，利率的突然调整，商品/原材料价格剧烈变动是

被提及最多的（图27）。

(四)本地化风险区域分布

受访者中有58人（36%）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本

地化”要求。央企国企遭遇“本地化”要求的区域较多在东亚、南

亚、东南亚，有近四成的央企国企提及东亚；民企主要在中亚、西

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外资或中外合资公司则集中在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图26）。

北美

南亚、东南亚

中亚、西亚

西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东亚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北亚

东欧

北非

南美

5%

29%

19%

24%

19%

10%

14%

0%

14%

10%

5%

26%

17%

34%

14%

17%

20%

17%

11%

6%

9%

6%

53%

33%

7%

27%

20%

0%

0%

13%

7%

0%

7%

25%

24%

24%

20%

18%

13%

13%

8%

8%

7%

6%

图27：境外投资中遇到市场风险

央企国企
（N=32）

民企
（N=66）

外资或中外合资
（N=23）

整体
（N=121）

中亚、西亚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东亚

南亚、东南亚

北美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西欧

南美

北非

东欧

北亚

21%

7%

36%

29%

21%

14%

14%

14%

0%

0%

0%

24%

21%

15%

18%

15%

9%

15%

6%

3%

9%

0%

10%

30%

0%

0%

20%

30%

0%

10%

20%

0%

0%

21%

19%

17%

17%

17%

14%

12%

9%

5%

5%

0%

外汇限制

利率的突然调整

商品/原材料价格剧烈变动

股票价格急剧波动

劳动力价值

知识产权

59%

63%

56%

13%

0%

0%

74%

38%

44%

12%

0%

2%

61%

57%

39%

13%

4%

0%

68%

48%

46%

1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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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劳资纠纷风险区域分布

受访者中仅有27家企业（16.8%）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

遇群体性劳动纠纷，南亚、东南亚提及率超四成（图29）。

受访者中有52个企业对税务争议进行了具体阐述。未能充分调

研、准确理解东道国的税收法律法规是提及最高的一项。此外，缺

乏经验，面对税收争议时，在技术、人员、预算、管理等方面准备

不足； 未能与当地政府和税务机构进行有效沟通和谈判；对海外项

目的税务监管不予重视、未建立合规审查机制；缺乏拥有国际税务

知识的人才以及具有国际视野的税务管理理念；对税收筹划的落实

环节不予重视；未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如企业聘用的外部税务顾问

国家间税收优惠政策也均有超半数回答者提及（图32）。

受访者中有108企业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会雇佣当地员工

整体看，企业雇佣当地员工仍少于外派员工，一半以上的央企国企当

地雇佣员工不足30%，依央企国企、外企、民企的顺序，企业在境外

投资中雇佣当地员工的比例逐渐增大（图30）。

(七)税务风险区域分布及分析

受访者中有54个企业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税务争议，

占整体样本的34%。南亚、东南亚是提及较多的几个区域（图31）。

图29：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的群体性的劳资纠纷

图31：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的税务争议

图30：企业境外投资中雇佣当地员工

南亚、东南亚

中亚、西亚

澳大利亚、新西兰

西欧

北美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东欧

南美

11

                    5

               4

     2

     2

1

1

1

央企国企
（N=28）

民企
（N=61）

外资或中外合资
（N=19）

整体
（N=108）

10%以下

10%-30%

30%-50%

50%-70%

70%-90%

90%-100%

未透露

32%

18%

29%

7%

7%

4%

4%

20%

15%

18%

21%

8%

16%

2%

16%

32%

5%

5%

21%

16%

5%

22%

19%

19%

15%

10%

13%

3%

南亚、东南亚

北美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西欧

中亚、西亚

南美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东亚

东欧

北亚

北非

                                                                16

                                    10

                                9

                                9

                            8

                  6

                  6

              5

         4

2

2

整体来看，非洲、中亚、西亚是市场风险频率较高、波动较大

的区域（图28）。

图28：境外投资中遇到市场风险

央企国企
（N=32）

民企
（N=66）

外资或中外合资
（N=23）

整体
（N=121）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北非

中亚、西亚

南美

东欧

南亚、东南亚

东亚

北亚

西欧

北美

澳大利亚 新西兰

44%

44%

34%

25%

16%

9%

9%

9%

9%

6%

3%

20%

18%

18%

9%

12%

12%

8%

8%

6%

3%

3%

17%

17%

4%

26%

9%

9%

4%

4%

0%

0%

0%

26%

25%

20%

17%

12%

11%

7%

7%

6%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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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知识产权风险区域分布

受访者中有21%的企业表示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知识产权争议

南亚、东南亚、北美、西欧提及较多（图33）。

(九)风险防范措施

整体看来，尽职调查、购买保险、设立标准合同流程，并设专职合同审查人员是企业普遍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特别是尽职调查比例

高达85%以上。此外，央企国企、中外合资企业还会重视建立财务和金融上的风险控制机制。央企国企也会特别考虑选择已经与中国签订

投资保护协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图34）。

图32：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的税务争议

央企国企
（N=12）

民企
（N=30）

外资或中外合资
（N=10）

整体
（N=52）

当地政府的税收歧视

违反当地税收的申报要求

股份转让税务问题

交易架构对税务策划关注不足

10

8

8

7

7

6

7

2

5

3

5

5

3

0

0

0

27

24

23

22

21

22

20

12

10

8

9

8

3

6

0

1

9

7

6

7

7

6

6

5

0

3

0

1

1

0

1

0

46

39

37

36

35

34

33

19

15

14

14

14

7

6

1

1

图34：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措施

央企国企
（N=34）

民企
（N=74）

外资或中外合资
（N=26）

整体
（N=134）

图33：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的知识产权争议

南亚、东南亚

北美

西欧

东亚

中亚、西亚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北非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南美

北亚

东欧

                                                                     13

                                              9

                                        8

                                   7

                             6

                       5

     2

1

1

对投资风险做尽职调查

设立标准合同流程，并设专职合同审查人员

设立项目定期评估机制和退出机制

选择已经与中国签订投资保护协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设立全面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并设专职负责人员

开立保函、设定抵押担保等

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协议

设立反商业贿赂措施

购买保险，如人身、财产保险；政治风险保险
（外汇禁兑险、财产征用险、战争内乱险等）；信用保险

建立财务和金融上的风险控制机制，如金融风险预判机制
以防范汇率风险，财务预警机制、加快资金回收等

利用合同条款防范风险，如在合同的约定支付中选择相对
保值的货币、在工程合同中加入保值条款等

进驻经贸合作区，与其他企业一起和东道国
政府协商投资保护、优惠政策

94%

71%

50%

50%

47%

50%

29%

29%

29%

32%

35%

24%

88%

45%

43%

38%

43%

31%

28%

27%

22%

20%

19%

19%

85%

31%

46%

50%

35%

23%

27%

27%

38%

23%

19%

15%

89%

49%

46%

43%

43%

34%

28%

28%

27%

24%

23%

19%

未能充分调研、准确理解东道国
的税收法律法规

缺乏经验，面对税收争议时，在
技术、人员、预算、管理等方面

准备不足
未能与当地政府和税务机构进行

有效沟通和谈判

对海外项目的税务监管不予重
视、未建立合规审查机制

缺乏拥有国际税务知识的人才以
及具有国际视野的税务管理理念

对税收筹划的落实环节不予重视

未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如企业聘
用的外部税务顾问、国家间税收

优惠政策

不当的节税筹划增加后续的税务
违规风险

境外项目的税务管理混乱

税务操作未满足当地合规要求

产生税务争议时，不知道如何应对

不当的税务披露，如在税务稽查
时未正确披露信息，导致多缴税

款或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



(十)风险防控最佳实践指引

我们从受访企业中选取了风险防控最佳实践——“中电建《实施综合性风险防控措施确保国际业务优先发展战略落地》”，供已经

走出去或即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学习和借鉴：

风险防控最佳实践案例之《实施综合性风险防控措施确保国际业务优先发展战略落地》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电建概况

中国电建国际化经营从最初参与机会型零星业务阶段到现在的国际业务优先发展阶段，经历了二十多年不断探索的过程，国际业

务对集团发展的贡献持续显现。2014年，集团公司的跨国经营指数达到35%，在央企中排名第4位，在建筑板块央企中排名第1位。

集团坚持实行综合性风险防控原则。以项目经营为中心，由

合同执行主体和商务部门牵头，财务、资金、人力资源、工

程管理、法律与风险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逐步形成了综合

性的风险防控格局。

结合国际业务管控模式和业务结构，实施三级三层风险管控

机制，即两级总部和项目部分工联动；项目开发跟踪、投标

谈判以及实施履约三个阶段全过程管控。建立了由内设专职

管理部门、外聘合同专家、外聘法律专家、外聘保险专家团

队组成的国际业务风险管控总部专业支持平台。海外重大风

险实行集中管理。

投(议)标项目的标前评审制度。根据《国际工程投(议)标评

审管理办法》以及《评审实施细则》，投(议)标项目实行分

级评审制度，对超过5000万美元的进行重点评审，就合同条

件、技术方案以及投标报价等方面识别重点风险因素并提出

解决方案。对于重大项目，编制专题评审报告。比如厄瓜多

尔的CCS水电站项目（合同金额约18亿美元）、利比亚下凯福

峡水电站项目（约14亿美元）、阿根廷丹博拉综合水利枢纽

工程（约14亿美元）等，均通过标前评审提出了针对性调整

方案。

合同及法律文件评审会签制度。对合同及法律文件实行内部

评审会签，并聘请知名律师事务所、国际知名合同专家、风

险咨询及保险经纪协助审查，范围覆盖标前协议、股东协议

联营体协议、融资合同、设计服务、咨询服务合同、采购合

同、保密协议等多种类型的合同文件，保证事前识别、规避

潜在风险。

工程月报制度。按照《海外项目工程月报管理办法》，对项

目进行动态跟踪管理，按照“谁投标谁负责”的原则安排专

人了解项目履约情况，定期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和落实措施，保证识别处置在建项目风险

“双五”风险项目重点关注制度。每年年初，对在建国际项

目按风险程度进行排序，将履约风险较大的前五个项目(群）

列为年度重点风险项目，进行专项管控；排选五个合同金额

相对较高、对后续市场影响较大并存在一定履约风险的项目

(群）列为重点关注项目进行监控，以预防风险升级，为集中

优势资源化解重大项目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

重点项目巡查制度。对重点项目开展合同风险巡查， 巡查小

组由内外部各方面专家组成。对风险管理工作进行规范、监

控和指导，帮助项目部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合同风险进行梳

理评估，就下一步实施策略提出建议报告。在对孟加拉帕德

玛河道整治项目（合同金额约11.3亿美元）巡查时，针对发

现的进度计划、施工组织、HSE隐患等问题，及时提出了整改

措施，取得预期效果。

风险项目会诊制度。重大合同风险问题由主管领导牵头组织

公司相关业务部门、实施单位、内外部专家进行合同风险会

诊。形成合同风险会诊报告，说明具体问题、产生原因、解

决对策，报经正式决策后实施。

8

8  本部分内容摘引自国资委官网：http://www.sasac.gov.cn/n2190709/n2281959/n2282001/n2282072/c229615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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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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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管理制度。颁布和实施应急预案，构建了完善的风

险应急处理及反馈体系：（1）境外恐怖事件应急预案；（2

突发重大质量安全及自然灾害应急预案；（3）突发罢工事件

应急预案；（4）合同风险事件应急预案。在及时稳妥处置喀

麦隆1#国道项目人质事件、厄瓜多尔CCS项目1#竖井坍塌事故

某铀矿项目业主恶意终止合同事件过程中，很好体现出应急

预案制度的成效与价值。

一体化风险管控思路。中国电建在重组之初采取了新设母公

司的组建方式，形成了“集团公司—子集团”两级总部架构

随着时间推移，“两级总部”管理链条长、决策效率低等缺

陷日益显现。经过充分评估论证，决定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

电力体制改革和一体化重组要求，于2014年3月1日完成了两

级总部整合，以上市公司总部实际运营，集团公司存续业务

委托上市公司管理。在机构整合中，原法律事务部调整为法

律与风险管理部，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职能充实进来。在

部门负责人和各个岗位职责设计时均衡兼顾法律与风险内控

的交叉兼容，在内设机构中，综合处、法律审核处、国际业

务处都有意识地加入风险内控职能，同时要求风险内控处在

做好基础管理的同时，侧重研究合规管理工作；集团主要的

国际业务平台公司水电国际、顾问国际、电建海投、山东电

建三公司均将法律与风险内控职能整合在独立的法务风险职

能部门，与集团总部形成了对接的两级专业职能组织架构山

东电建三公司更是直接将法律人员派驻海外项目，实现了国

内外、前后方的互动支撑；集团国际业务三级风险管理基础

得以进一步夯实。

业务融合，重点追求实效。

（1）全流程参与国际并购业务——对德国TLT公司的股权收

购。2013年7月，集团公司为完善电力装备制造板块的产业链

决定启动对德国TLT公司（西门子旗下的全球第二大电站风机

制造商）的股权收购。内部法律与风险管理团队自始至终提

供了全流程的专业支撑，主导了国内外律师机构的选聘，参

与投资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的选定。跟进法律尽职调查，采

取实地考察、数据库调查、管理层访谈、第三方调查等方式

重点关注表外事项，保证了尽调报告的全面性、完整性和必

要的深度。深度参与了股权购买协议的谈判、评审、签署，

重点解决了交叉技术授权许可、监管机构审批及分手费规定

卖方的担保和保证、税款补偿、环保责任等关键性问

题。在集团总部的投资项目评审和最终决策环节，重点关注

了估值与定价、交易结构设计、融资安排、行政审批风险等

核心事项。在实现了股权交割以后，对后续的整合、融合、

运营持续跟踪服务和支持，TLT公司良性运营，实现了并购预

期目标。

在这类国际并购业务中，法律与风险管理团队在前期准备、

中期推进、总部决策和后期运营各阶段都体现出专业价值，

提供了法律支持，防范了交易风险，嵌入了内控流程，支撑

作用整体显现，改变了过去游离于业务之外的状态。

（2）全过程参加国际投资项目——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

站BOO项目。卡西姆港2×660兆瓦燃煤电站属于中巴经济走廊

早期收获项目，被巴总理视为一号工程，是集团公司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成果，以BOO模式实施。

自该项目于2014年6月启动前期工作开始，部门即加入了推进

实施的全过程。在项目前期立项准备、投资评审、总部决策

的各个阶段，分别以初评责任部门、评审会专家委员、公司

决策参与者的不同角度，嵌入到投资项目评审决策的整个链

条，充分发挥了合规性审核、风险度把关的重要功能。在初

评法律报告中，全面揭示了合作方诚信、政府违约、汇兑损

失、电费拖欠、电力送出、征地确权、非传统安全等风险，

提出必须采取海外投资保险进行风险分散的建议方案。2015

年10月13日，中信保签发了《海外投资（股权及债权）保单

承保主协议中政府违约、法律变更、延迟支付、外汇兑换、

电费支付等多个条款，基本涵盖了项目主要风险点。

在本项目推进过程中，集团总部、海投公司总部和项目前方

三级法律与风险专业团队以及外部机构，呈现出前后方充分

沟通、互为支撑，内外部人员高度协同、经验互补的态势，

形成了多层级、内外部、交互式风险管控的立体化格局。

（3）全方位主导国际风险处置——某子企业国际融资租赁业

务风险管控。2014年10月间，收到集团子企业某国际融资租

赁项目的重大风险报告，我们当即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安排

综合处指导该公司全面了解评估、统筹设计法律处置方案的

同时，要求风险内控处组织力量对其开展全面风险管理和内

部控制专项督查，重点关注其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流程

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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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诉讼或仲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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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诉

还在等待结果

和解、调解

胜诉

经过全面检查，综合分析其原因，宏观经济和行业下行等外

部影响是客观的，但直接因素还是其经营单位内部管理出现

了严重缺陷，对管控制度、业务流程执行不严格。一是前期

尽职调查不深入、不彻底。在事后监管发现担保方没有履行

担保责任能力，抵押资产评估报告不实。二是未能严格执行

检查频率和检查方法，导致对客户的生产经营、资金使用情

况不了解，形成风险后不能及时发现。三是严重违反公司管

理制度和控制流程，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和验收条

件而擅自付款，内部制衡环节严重失效。

针对该项目的紧急状况，我们采取了综合性的系统管控措施

派专人进行统筹指导协调，整合国内外的专业力量管控处置

经营风险。同时，按照集团公司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对该公司实施专项风险管控，将其列为重点风险管理单位。

要求该公司将风险项目提高管控层级：一是成立专项风险工

作小组，相关领导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问题项目的跟踪与处理; 

二是通过落实保险、诉讼索赔等措施，积极维护项目安全; 

三是开展效能监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撤职、降职等严肃

处理。整个过程显现了法律管控的专业效果，贯穿了全面风

险管理理念，务实运用了内部控制手段，多管齐下，充分展

现了一体化风险管控效率。

三、“走出去”纠纷及争议解决调研

有49名(31%)被访者提及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曾遭遇程序或

处罚，整体看遭遇民事诉讼和仲裁的企业较多（图35）。其中

采购合同、销售合同纠纷一项有38%的被访者表示纠纷特别多

或金额特别大（图36）。

图35：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的程序或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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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遭遇过诉讼或仲裁的企业，所涉纠纷领域

图37：涉案最大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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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及曾遭遇诉讼或仲裁的被访者中，其中涉案最大标的在500

万以下区间以及一亿元以上区间的最多，呈现分化态势（图37）

诉讼费用在10万-50万区间的最多（图38）。诉讼和仲裁的结果

以和解、调解居多，其次为仍在等结果（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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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诉讼或仲裁的平均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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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企业更倾向于什么争议解决机制

图41：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总体评价

一半以上受访者表示最倾向于国际常设仲裁机构，超四成被

访者表示于中国法院（图40）。

四、投资评价及投资计划调研

57%的被访者认为投资效果暂时无法评价或未透露，34%的被

访者认为投资是得大于失甚至是成功的，仅有1%被访者认为投

资是失败的（图41）。

鉴于仅有6人认为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是失败的或失大于得的

有3位被访者认为投资决策和判断失误，国外风险难以控制是失

利重要原因；有2位被访者认为资金短缺、对东道国政策、投资

环境和市场信息了解不够是失利重要原因；各有1位被访者认为

国际型人才难以控制、经营管理薄弱是失利重要原因。

54%的被访者表示有继续投资的意愿，19%表示不会继续投资

其余为不确认（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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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是否继续海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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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继续投资计划倾向于哪些国家（地区）

有52%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有继续投资计划，其中西欧、北美

南亚和东南亚居前三位（图43）。

从行业上看，能源及矿产，制造业，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居前三位（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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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继续投资计划倾向于哪些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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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2016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观察

本部分通过网络检索，收集、汇总了2016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大项目，以及中国企业在2016年度所遭受的调查情况汇总，

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美国337调查、美国出口管制制裁、反洗钱调查等。并就具体问题采访了部分国企、民企、外企的法务总监，以

具体案例的方式观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在所有的海外并购中，超过90%的交易为全现金支付，大约4%左右

的交易未公布支付手段。欧洲地区是接收中国投资者资金最多的地

区，约为932亿美元。中国化工集团463亿美元（包括净债务）全现

金收购瑞士先正达股份的交易是2016年度亚太地区缔造的最大交易

同时亦是本年度全球第五大交易。前十大交易中（包括已终止），

两笔来自于安邦保险；三笔交易与酒店行业相关；两笔游戏行业相

关；中投公司参与了两笔与海外集团联合竞购的交易。”（图45）

一、2016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重大项目

根据彭博报告，“2016年全年，共发生与中国大陆地区公司相关

的有效交易4088宗，涉及金额6,922亿美元，分别占亚太地区全年总

数的28%及53%。2016年中国企业公布的海外并购约为1,024宗，截至 

2016年末，除去已经终止的18宗交易，共有1,006宗有效交易已经完

成或正在进行，涉及交易金额2,484亿美元，平均交易规模2.47亿美

元。相较于去年全年1,052亿美元的跨境并购总额涨幅超过了136%。

亦或者，今年中国大陆企业跨境并购的交易量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

9

10

图45：2016年中国跨境并购10大交易

9 转引自搜狐财经: 彭博全球数据分析 | 2016年中国兼并收购综述, 

http://mt.sohu.com/20170115/n478752850.shtml

10 2016年3月31日，安邦保险等三机构收回对喜达屋的收购要约、放弃收购

喜达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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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与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媒体联合评选了“2016年度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十大新闻”，

从20000多条有关中国民企“走出去”的新闻报道中，评选出了影响较大的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十大新闻事件，包括：

2016年10月，巨人通过其壳公司世纪游轮收购一家以色列的网络

游戏公司Playtika，构建全球化游戏版图。

四达时代在与巴基斯坦本地传媒巨头GEO、俄罗斯媒体巨头GS集

团等在内的30多家巴基斯坦本地和国际知名公司的竞标中脱颖而

出，获得巴基斯坦首张卫星电视运营牌照。

福耀集团投资的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工厂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

市正式竣工投产，为中国企业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树立标杆。

中国美的集团收购德国机器人企业库卡，共同研发智能机器人。

库卡集团是全球著名智能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此项收购先后

获得大部分库卡股东的支持并通过中国、美国、俄罗斯、巴西、

墨西哥、欧盟等地区的反垄断审查。

中国科瑞集团控股企业收购BPL公司(Bio Products Laboratory 

Ltd.)。这是继年初爱尔兰Shire公司320亿美元并购美国Baxalta

之后，全球血浆制品行业的第二大并购案。

海航集团子公司天津天海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全

球最大的IT分销商——美国英迈(Ingram Micro Inc.)。

海航集团认为，英迈的业务与驱动海航集团增长的航空

物流、金融服务等支柱业务相吻合。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向Liberty Mutual集团出售旗下附属公

司Ironshore Inc.。最终价格相当于Ironshore截至2016

年12月31日的实际账面有形资产价值的1.45倍。

海尔整合通用电气全球家电市场跃居第五。

华为站点能效SEE通过国际认证正式成为国际标准。

万达集团以约10亿美元收购美国Dick Clark

Productions,Inc.(简称DCP集团)100%股权，进军电视制

作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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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2016年度的走出重大项目，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企业正在全球范围进行产业战略布局，改写全球产业格局：通过相关案例，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在近几年的“走出去”

中，开始着重于全球产业战略布局，关注理性的投资策略安排及长远的投资规划。海航在2016年度先后完成了对爱尔兰飞机租赁和租

赁管理服务企业Avolon公司以及美国CIT Group旗下飞机租赁业务的收购，收购瑞士航空配餐公司Gategroup Holding AG，还拿下了英

国外币兑换运营商ICE、卡尔森酒店集团、新加坡上市物流公司CWT、希尔顿酒店集团25%股份，以及海外若干高尔夫球场、商业地产等

发展成为一家覆盖航空、租赁、餐饮、物流、酒店、货币兑换业务的综合性商业集团。而万达则采用另一套战略布局，专注在电影产

业领域的资产项目收购，在2016年度先后收购了美国传奇影业公司100%股权、美国连锁影院卡麦克影业、欧洲第一大院线 Odeon & UCI

院线、美国好莱坞电视制作公司Dick Clark Productions，至此万达集团在北美、欧洲、中国世界三大电影市都完成了电影院线布局

成为全球最大院线运营商  。

第二，游戏、酒店、地产、保险、银行等投资收益较高的行业投资火热：2016年6月16日，腾讯以86亿美元收购芬兰移动游戏开发

商Supercell，创造了全球游戏史上最大规模的一笔收购。腾讯也从互联网企业变身为全球性的游戏巨头。10月20日，巨人网络发布公

告，收购核心业务为休闲社交棋牌类网络游戏的以色列公司Playtika。而安邦保险集团在2016年度则继续在欧美发达国家收购地产、

保险、银行等项目，在2016年中国跨境并购10大交易中占据了2席。

第三，新兴市场受到关注：各类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巴西输电企业CPFL2016年7月1日表示，中国国家电网将斥收购

巴西圣保罗工业集团（Camargo Correa SA）持有的CPFL股权。复星医药则以12.6亿美元收购印度领先的注射剂药品生产制造企业

Gland Pharma，完成迄今为止中国制药企业交易金额最大的海外并购案  。

第四，机器人、环保、保健等新兴产业投资比重加大：中国企业在2016年度对新兴产业的投资比重加大。比如，美的集团收购德

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公司，北京控股收购德国废物处理公司EEW Energy，西王集团收购北美保健品商keer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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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取消交易数量随之增多。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6年中国有价值逾750亿美元的海外交易被取消，监管加强和外汇限制

导致30笔对欧洲和美国企业的收购交易落空  。
14

12 以上内容参考自搜狐网，2016年中国跨境并购投资十大买家，http://mt.sohu.com/20170110/n478304847.shtml； 和 腾讯科技网，彭博社： 

   2016年中国企业十大出人意料的海外并购交易 http://tech.qq.com/a/20161201/026135.htm 

13 同上注。

14 转引自新浪财政，2016年中国逾750亿美元海外交易被取消，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7-02-06/doc-ifyaexzn9036897.shtml

二、2016-2017第一季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受调查情况

在关注中国企业2016年度“走出去”的成绩的同时，本报告还从中国商务部网站、美国商务部、财政部网站，以及相关新闻报道中

收集、整理了2016-2017第一季度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遭到的阻碍，包括贸易救济调查、美国337调查、美国进出口管制制裁、反洗钱

调查等案件。

(一)贸易救济调查 

根据商务部网站公布的贸易救济调查新闻，我们统计了自

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5日的针对中国企业的贸易救济调查

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双反、反规避、保障措施。目前有215起

针对中国企业或可能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的贸易救济调查，其中

大部分是正在调查过程中的案件，或是对此前的决定进行复审，

或已经决定采取救济措施（包括征收反倾销税、采取临时保障措

施等），仅有20起左右的案件被相关调查机关决定不采取救济措

施或已被申请人撤案。

从发起调查方看，印度发起的调查占了将近四分之一(55起)

15

15 商务部网站：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 

16 337 调查是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ITC）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Tariff Act of 1930）第337节（简称“337条款”），

   对不公平的进口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实践中，337调查主要针对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如果ITC经调查认定进口产品侵犯了美国的知识

   产权，ITC有权采取救济措施： （一）有限排除令，即禁止申请书中被列名的外国侵权企业的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二）普遍排除令，即不分来源地禁止所有同类

   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三）停止令：要求侵权企业停止侵权行为，包括停止侵权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库存、宣传、广告等行为。任何违反停止令的企业将会

   被处以每天十万美元的罚款，或等同所涉商品当日销售额两倍的罚款，两者中取高者。 （四）没收令：如果ITC曾就某一产品发布过排除令，而有关企业试图再次将其

   出口到美国市场，则ITC可发布没收令。根据该没收令，美国海关可以没收所有试图出口到美国的侵权产品。 救济措施没有确定的有效期，除非ITC认为侵权情形已不存

   在，否则排除令和停止令可在涉案知识产权有效期内一直执行。来源：商务部网站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p/ea/ 

17 商务部网站：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p/bz/?4 

18 已初裁终止调查：美初裁终止对华散装集装桶337调查2017-02-27 17:59:23

19 已初裁终止部分事项调查：美初裁终止对华碳钢和合金钢337案中有关商业秘密指控的调查2017-02-23 14:23:08；美初裁决定终止对华碳钢和合金钢产品337调查案中有

   关反垄断指控的调查2016-11-17 10:45:49

其次是阿根廷（24起）、巴西（23起）、美国（21起）、土耳其

（12起）、巴基斯坦（12起）、墨西哥（10起）、埃及（7起）

哥伦比亚（7起）、澳大利亚（6起）、加拿大（5起）、台湾地

区（5起）、南非（4起）、欧盟（3起）、秘鲁（3起）、智利

（3起）、韩国（3起）、印尼（3起）、多米尼加（2起）、巴拉

圭（1起）、日本（1起）、摩洛哥（1起）、特立尼和多巴哥（1

起）、约旦（1起）、越南（1起）、海合会（1起）。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欧盟较多地采取双反措施。从调查所涵盖领域

看，主要有钢铁、化工、轻工业、药品和制品等领域。详细内容

可参见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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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产权领域的调查 -- 美国337调查

知识产权领域的调查以美国337调查 为代表。根据商务部网站公示信息，我们统计了自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日，美国对中

国企业发起的337调查。根据统计结果，在上述期间，美国针对中国企业至少发起了23起337调查，覆盖电子、化工、医疗、制造工艺

材料、金属等领域，其中，有三起发布了终止调查的决定。

16 17

美国对我数字电视机顶盒及遥控器发起337调查2017-03-03 14:25:54 

美国对我篮板组件和产品发起337调查2017-02-03 16:39:24 

美国对我液晶电子手写板发起337调查2017-01-16 16:59:36

美国对我弓形刀片箭头产品发起337调查2017-01-10 16:09:08

美国对我光纤涂层及相关光纤产品发起337调查2016-12-01 14:56:50

美国对我高效甜味剂发起337调查2016-11-25 17:27:26

美国对我移动电子设备发起337调查2016-11-18 16:28:47

美国对我车载手机支架发起337调查2016-11-15 15:11:21

美国对我石英板发起337调查2016-08-15 16:34:00

美国对我门禁系统及有关组件发起337调查2016-08-05 14:23:04

美国对我烘手机发起337调查2016-07-28 14:39:04

美国对我集装桶发起337调查2016-07-26 09:22:50

美国对我充气产品及生产工艺发起337调查2016-06-23 17:03:49

美国对我脊椎固定板、颈托和多种医疗训练装置及相关产品发起337调查2016-06-23 16:58:25

美国对我复合气凝胶隔热材料和制造方法发起337调查2016-06-12 11:35:15

美国对我碳钢与合金钢产品发起337调查2016-05-30 09:17:40

美国对我电动平衡扭扭车产品发起337调查2016-05-24 10:13:06

美对中国睡眠呼吸障碍治疗系统发起337调查2016-05-18 13:59:49

美国对我复合芯导线及相关组件发起337调查2016-05-12 15:42:10

美国对我便携式电子设备产品发起337调查2016-05-10 16:32:44

美国对中国吸奶文胸产品发起337调查2016-03-11 16:17:32

美对我尿布处理系统产品及相关组件发起337调查2016-02-25 10:14:01

美对中国手术缝合装置及组件发起337调查2016-02-14 17: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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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口管制及制裁

各国常出于国土安全、外交政策、环境保护、公共秩序等方

面的考虑对出口进行管制。联合国、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

澳大利亚、英国等还针对具体国家/实体/个人设置了制裁措施。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出口管制延伸至领土之外，不仅针对所

有在美国境内的货物，还包括位于美国境外但原产自美国、非美

国制造但含有美国产品且价值达到一定比例、或利用美国技术或

软件直接生产制作的非美国制造产品；不仅针对美国人和美国境

内的外籍人士，还包括被列入黑名单的外国公民或企业；不仅限

于从美国的直接出口，还包括通过第三地进行的转出口。以上所

列全部活动均受到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而言，是出

口的“雷区”。

以下是我们根据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办公室（BIS）

发布的2011-2015年度其参与并已结案的出口管制案件数据 制作

的图表（图46）：

以Z公司 为例，2016年3月7日，美国商务部以Z公司违反美国

出口管制法规、向禁运国家出口美国设备为由，将其列入了“实

体清单”， 要求美国设备或零件供应商向其供应产品时，必须取

得美国政府的额外许可。此后，Z公司专设工作小组赴美与美国

商务部进行会谈，双方于2016年3月22日前后达成了协议，美国

商务部同意暂停制裁并向Z公司发放临时普通许可。2017年3月7

日，Z公司与美国司法部、商务部和财政部达成和解，承认在过

去六年间将包含美国设备的产品直接或通过其他公司出口至了伊

朗并向美国联邦调查员做错误陈述，误导美国监管机构，所涉美

国产品价值约为3200万美金。Z公司为此同意向美国政府先行支

付8.92亿美金的罚款。在Z公司遵守双方协议中的合规要求的条

件下，剩余3亿美金可在未来七年支付  。

(四)反洗钱调查

2016年2月17日，中国I银行马德里分行遭到西班牙国民警卫

队和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的联合搜查。报道称，中国I银行马德

里分行涉嫌洗钱和偷税  。

2016年11月，约州金融服务局（DFS）宣布对中国A银行处以

2.15亿美元的罚款。报道称，A银行纽约分行涉嫌与被美国制裁

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和发票伪造、隐瞒交易方身份等行为。 纽约

分行的首席合规官2014年秋试图启动对可疑交易的内部调查未果

反而受到内部打压，最终辞职。此外，DFS发现A银行纽约分行自

2013年起通过境外代理账户实施的美元清算业务蹿升后，曾要求

其在显著改进合规功能前不得增加此类业务，结果2014年、2015

年业务量依旧快速增长。最终，A银行纽约分行不仅需要缴纳罚

款，根据DFS要求，该行还得建立有效的合规控制体系，并聘用

一个可直接向DFS汇报的独立监测者，对今后18个月的美元清算

活动予以持续调查  。

20

图46：美国近五年在出口管制领域的处罚案件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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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显示，美国在2011-2015年度因出口管制施以处罚的案

件每年在100件左右，其中，涉伊朗和涉中国的案件较多，二者

占了处罚案件的50%左右。自2016年1月1日年至2017年3月，又有

中兴、辽宁鸿祥实业、青岛航帆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新世纪进出

口有限公司等多家中国企业因与伊朗、朝鲜的出口业务先后受到

了美国的制裁。

21

22

23

24

、

20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年报：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about-bis/newsroom/publications

21 在介绍具体受调查案例时，我们隐去相关公司的真实名称。

22 Jacob Pramuk, Commerce Sec Ross: ’We are putting the world on notice’with ZTE settlement,Tue,7 Mar’17, CNBC News. 

23 搜狐财经，http://mt.sohu.com/20160219/n437874726.shtml 

24 新京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6-11/09/content_658894.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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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和教训（访谈摘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安排了多轮访谈，邀请到了国企、民企、外企的法务总监分享各自企业在

“走出去”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下为部分访谈摘要：

如何认识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风险？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需要对风险

做一个分类识别，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我将风险分为三类

政治风险、合规风险和商业风险。政治风险，比如政权的更迭

国家间关系的恶化，属于颠覆性的风险，一旦发生，可能导致

整个项目都没了，应对防控措施也较为有限；合规风险是致命

性的风险，比如美国、欧盟的反垄断、反贿赂，世行、亚行的

合规调查等。这一类风险的规范、标准都非常严格，后果也十

分严重，一旦发生，可能会拖累整个企业，因此需要我们去学

习、遵守；最后一类，商业风险，包括合同、融资、税收等环

节的风险，属于可以通过制度化管理解决防控的，企业越成熟

防控可以越完善。针对以上三类风险，我建议采取不同的、有

针对性的措施。针对政治风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企业应当

更多地从市场角度出发选取投资对象、做好商业决策，购买保

险，必要时寻求国家支持。针对合规风险，目前较突出的问题

是企业内部合规意识不强、公司已有的复杂架构也使得合规制

度的落地，在推动上比较困难。针对商业风险，则要通过专业

化去应对，通过整合各方面资源、加强过程管控，完善决策机

制等。就“一带一路”投资而言，本质上仍然是市场行为，企

业应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做，准确把握企业定位、把握核心业务

重视DD、商业谈判、风险防控、主权基金支撑（保险的适用）

等机制，按照市场化的规则去走。“一带一路”是机遇，但风

险防控应放在第一位。

如何有效地收集、分析信息？

第一个要依靠本地人。第二个是要公司内外结合起来收集，公

司内部我们叫subject matter expert，SME，公司内部要有这

样的人，他要跟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行业协会的人进行接

触。我发现我们企业走出去后，往往是闭门造车，跟外面合作

很少，这样并不好。第三点，公司内部律师一定要跟业务人员

结合，一定要听业务人员怎么理解风险，才能得到全景。第四

点，要有做报告的习惯。比如说一个国企对外投资，可能涉及

到很多国家，对不同国家涉及到的不同风险要做报告，包括这

个国家的法律、商业环境、风险特征、风险大小以及解决方案

这样的信息收集机制才能够全方位、全面反映出问题，才能对

企业做决策起到客观评价体系的作用。

Q

A

Q

A

一般来说，先要看到商业项目的信息，商业项目的信息有很多

种，一种是我们集团有投资发展的战略部门，他们根据我们公

司希望投资和并购的战略，来寻找相关的项目。还有一种通过

在全世界的合作机构，或者私人的合作关系寻找项目信息。另

外我们的集团在香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信息来源。最后，我

们可以与国企合作。收集信息后，我们就会筛选项目，内部从

行业、投资价值、风险控制做一个研究，做一个类似于商业计

划书的投资报告。完成报告后，我们会启动集团的风险委员会

有投资部、财务部、对外合作部门、技术部门以及法务和合规

部门，做出内部评价。之后，还会聘请行业专家组成智库，比

如涉及油气类项目时，会请中石油、中石化负责人员，在工程

上会请工程公司，以及聘请在东道国有律师事务所分所、在当

地有收购经验的律师，请各方从外部、从独立第三方来对项目

进行独立的评价。这样就会设计出来一个方案，然后才会涉及

到投资前期比较深入的工作。前述项目评价并不是一次性可以

完成的。尽职调查开展前，我们会从行业、战略的角度先进行

一定的评价，包括我们所掌握的资源能不能支撑这个项目。一

旦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我们就会请律师事务所、工程公司（在

境外做建设项目，像中建的一些公司）。项目开发、建设、运

营过程中，我们还会请专门的税务、会计机构。基本上，会有

一个内部和外部的团队在技术、财务、税务、融资、法律、当

地社区文化、当地发展情况、政治安全考虑等方面进行合作。

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一线团队收集；中介机构推介会；国

际双多边机构。

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合作共同走出去时，民营企业仍然需要

开展独立的尽职调查。

对外收购主要是一个商业布局问题，先是要商业上考虑，考虑

完之后聘请当地的投行、律所提供一整套的报告。国内的企业

在尽职调查上舍不得花，这个钱应该要花。

其实比较成熟的企业一个项目，这些前期投入的前应该是有一

个百分比的，大概是1-2%。

有些东南亚国家的大使馆很好，比如像老挝，可以找他们提供

很多信息。

B

C

D

E

F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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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

项目失败主要是因为客观原因变化导致，尤其是政治环境和交

易对手自身情况的变化。有一个项目失败主要是经验不够，对

劳工法规不够了解，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有原材料涨价，项目

最终因投标测算、建设周期、劳动力成本等都发生变化而亏损

还有一个项目是因为东道国政策发生变化，禁止矿石出口，导

致只能在东道国加工，后因劳动力成本过高及当地政府不规范

行为，最终导致项目无法继续开展。关于经验，曾经与东道国

的一家上市公司合作，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发生变化并排挤中

方，中方因此向当地证监会投诉、发函，最终获得赔偿。此事

件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合作对象股东的变化也要提前考虑

并在可能的情形下采取控制措施。

国内供大于求迫使我们往外走。一往外走，我们面临的第一个

就是反倾销、反补贴，因为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地位还不被一些

国家承认，这使得我们走出去相当吃亏。我们不得不收购当地

企业，再以当地企业的名义经营，避免反倾销指控。

劳工问题很重要。我们很多企业没达到很好的效益，原因可能

是劳工问题直接导致。比如，紧急订单一加班，工会就要来谈

了。中国的员工外派限制又很多，只能依靠当地人员，但当地

文化又跟我们中国的文化不同，员工并不倡导加班、生产竞赛

有一个工厂收购项目，预计是半年的改造、几百万美金，最后

花了两年的时间、几千万美金。所以，劳工问题很多，尤其中

东国家，像美国还好，但是不要进入一些建立了工会的大行业

企业在进入时应首先要了解这个行业有没有建立工会。

企业一定要跟劳工组织或政府沟通。劳工组织完全是维护员工

利益。我们有个项目效益不好，想终止算了，但是没想到要赔

员工很多钱，远远超过其他的钱。后来将项目免费送给了政府

还可以利用中央的政策优势，国家很多政策支持的，像资源类

国家开发银行就有支持。对于国家是战略上的支持，对于企业

就是一个减小风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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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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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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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当地都有合作的企业，比较熟悉的会给股份，前期的中介

机构会给一些费用。这些小钱从来不省。律师费我们也从来不省

也是风险分担方式。合作共赢。

我们也一直在尝试做工业园，是跟当地的政府、大的财团一起。

也有做得很好的，也是可以互相弥补。

企业此前在重组过程中，发现好多海外项目出现多家成员单位无

序竞争的情况，因此对于重组性的企业集团，还是需要搞统一化

管理。

国家只能提供政策指导，增强自身实力非常重要，具体涉及人才

的培养，专业化的知识、技能的集成。但是央企目前的用人机制

存在人员流失问题。

“走出去”后企业管理层人员选聘？

主要是当地人。因为他们还是更了解当地文化。

我们基本上确定下来之前，就开始组织班子，我们国内新项目一

般要配三个人，一个总经理，一个是人力资源负责人，还有财务

负责人，这三个人是必须要去的，还有就是要本地化，从本地招

人，可以让当地商会或华人圈子比较有名望的人推荐人选。在运

行过程中再进行淘汰更新，最后固定下来。

目前国际化的人才还是十分匮乏。需要了解业务、掌握国际语言

掌握基本国际规则、有较强国内法的把控能力、具备财务知识等

各方面能力的综合人才。

强调一下，防控风险的人的责任也是十分重大的，在法律判断和

合规职能的行使上，自身履职过程中也均面临着较大风险。应确

保程序规范、流程完善、管控深度完备、措施落实。

如何应对合规调查？

很多时候，合规调查也存在国家间博弈的背景，需要了解调查机

构、政策动向及反馈范围。目前中国企业的合规文化及合规制度

还在培育阶段，路径上还是从上至下地去推动，需要一个强有力

的团队去领导合规体系的搭建，改变职能权责划分，改变管理习

惯、意识和理念。在具体应对中，需要一个领导机构、统一应对

最重要的是真诚适当，千万不能弄虚作假。我们曾经有一个项目

世行介入调查，我们提供合理、及时的配合，并展现诚意，最终

获得对我们比较有利的调查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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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纠纷解决机制的选取？

基本都是仲裁。但是合作方基本上是不会同意把仲裁地放在中

国。如果对方比较强势，就会放在对方国家。假如我们比较强

势，或者势均力敌，基本上会放在新加坡、香港、瑞士。适用

法律一般是香港或者是项目所在国法律。

纠纷解决方式除了诉讼和仲裁之外，还有调解。调解的好处，

就是不用撕破脸皮，节省费用，而且快，大家往“钱”看，甚

至不谈法，不谈对错，不谈事实，就谈利益。所以多快好省，

建议大家把调解作为一个重要的争议解决方式。

我们诉讼费很高。除了打官司我们主要还要跟商务部合作。我

们也通过当地的行业协会、供应商，包括聘请公关公司游说去

解决争议。

可以依赖当地的商会。我们找美国或者英国的商会时反馈很及

时。

关于投资仲裁，最近ICSID发布了东南亚的数据，中国企业涉诉

案件也比较多。我们也看到从中东到东南亚，因为政治局势的

变动，都有我们大国企的项目被搁浅的报道。这一块，我们完

全可以告诉企业，如果对方跟我们有BIT，同时也是华盛顿公约

缔约国的话，完全可以试试走投资仲裁。我们国内的企业走出

去的过程中，因为惧怕用国际的规则解决问题，实际上问题只

会越来越多，但是只要前面有打赢一两场，会很增强大家的信

心。这是投资仲裁方面。另外就是商事仲裁，客观上，在境外

仲裁胜诉的比例是偏低的，那么我们首选尽可能在国内仲裁。

在国内仲裁，前些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谈判地位的关系，

那么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就像前些年外资企业进来的地位是一

样的，所以也建议我们的法务，一定要向领导建议，哪怕商务

的条款让点步，争议解决的条款一定要放在国内进行。万不得

已，到国际仲裁机构仲裁，第一，一定要选择国际上代理这个

仲裁机构的案子比较多的国际律师。第二，选择对中国法律比

较熟悉的仲裁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赢。

Q

A

B

C

D

E

“一带一路”国家的协定签的都比较早，投资仲裁机制建设不

是很全，投资保护比较低。如果要给政府提建议的话，可能我

们要识别一下，哪些需要在更新，给投资者刚性保护标准要提

高。另外，针对“一带一路”我们有亚投行，刚刚讲的华盛顿

公约其实是世界银行主导下的一个机制，我们在亚投行下，能

不能建立个类似的机制。另外，投资仲裁下很重要的就是投资

豁免问题，主要是外交部主导，国家豁免方面也要平衡。以前

我们搞绝对豁免，现在也在向有限豁免倾斜。

我们一百多个BIT，都是在外国到咱们这来投资的历史进程中签

的，现在我们情况转变，确实要修改。现在的BIT多数是特设仲

裁庭来解决争议。问题是我们有多少仲裁员储备做这个？现在

国际上到底有哪几个是国际仲裁机构？我们中国是不是可以在

亚投行框架下成立一个真正国际性的仲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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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企业“走出去”指引

结合本报告的数据分析、实践观察部分，我们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提供如下年度指引：

第一，企业应“自上而下”培育合规文化、建立合规制度

及风险控制机制。本报告数据分析部分已经显示，有44%的受

访者表示在海外投资中遇到过东道国政府审查。实践观察部分

的信息与该数据吻合：大量的中国企业正在面临反倾销、反补

贴、知识产权领域审查、出口管制制裁、反洗钱调查等“走出

去”风险，且相关审查日趋严格、处罚也日益严苛。可以预见

在未来的“走出去”中，法律合规与经济效益将一并成为决定

中国企业“走出去”成败的最关键要素。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在

关注“走出去”投资收益、产业战略布局的同时，还应重点关

注内部合规制度及风控机制的建立，在反商业贿赂、反腐败、

出口合规、环保审查等方面与国际监管制度接轨，避免因为合

规问题导致项目的中断、投资损失。

第二，企业应加大项目的前期投入，做好投资计划及风险

评估。本报告实践观察部分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信息收集、分析

的可供借鉴的经验。企业一方面需要重视前期工作，加大投入

力度；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内外结合，通过中介结构、专家智库

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完成全面的风险评估，并将风险评估贯穿整

个项目周期。以下为某个污水处理项目的风险指标评估表供企

业评估风险时借鉴参考  ：
25

25 资料来源：刘继才、唐丝丝、刘永胜著，《项目融资风险分析与污水

   处理项目特许期决策》,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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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含义解释

政
治
风
险

1.1 政府信用

1.2 政府决策与审批延误

对应该履行的合同相关责任与义务，政府部分通过各种途径或方法不履行

或拒绝履行。这些不履行或拒绝履行的行为将会直接或间接伤害项目的利

益，特别是私人投资者的利益。

政府部门的信用原因（如缺乏对项目的实践经验，操作程序冗长复杂等）

给项目带来的损失

1.4 政治/公众反对

基于各种原因（如民族保护主义、保护生态环境等），公众对项目的实施

进行阻碍，从而导致项目受到损失

1.3 政府干预

政府部门对项目实施超出合同范围的干涉（如强行扣押、提前没收）导致

项目受到损失

1.5 政治不可抗事件

基于政府高层换届、政局动荡等非他人能左右的政治原因为项目带来的风

险

法
律
及
合
同
风
险

2.1 法律监管体系不完善

2.2 法律变更

当下法律不完善，给后期项目造成损失

由于法律变更，项目的前期利益在法律变更后受到小件或剥夺

2.4 税收调整 各种项目应缴纳的税收在项目运营内变动

2.3 第三方违约风险
第三方是特指非政府和投资者的其他参与者。第三方参与项目过程中不履

行或拖延履行相关责任与义务

2.5 合同/文件风险

各种签订的合同之间的关系未设计准确，造成不同程度的冲突，或是合同

内容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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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含义解释

金
融
风
险

3.1 利率风险

3.2 外汇风险

在项目的特许期内，利率的变动为项目带来的风险（贷款利率的上涨等）

在引入外资的项目中，外汇利率的变动造成的成本上涨等问题

3.3 通货膨胀 在特许期内，项目所在国的货币购买力下降，物价飞涨

建
设
风
险

4.1 土地获得风险

4.2 融资风险

在获得土地的过程中审批受阻、土地赔偿等问题造成的土地获得困难

项目无法在规定期限内融资关闭

4.4 地质与文物保护
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所需建筑材料、机械或是建筑安装所需机械、材料

供不应求

4.3 工程建设变更
由于各种原因（如政府要求变更等）造成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得进行工程建

设的变更

4.5 环保风险

4.6 供应风险

国家对环保要求的提高，使项目在环保措施上增加费用

特指在建设过程中，所需建筑材料、机械或是建筑安装所需机械、材料的

供应不足

4.8 完工风险
施工方的组织不利、管理不善、技术不足等原因或是自然天气的阻碍，造

成项目不能在规定的工期内完成

4.7 技术风险
特指项目所需的技术要求高于项目公司现有的技术能力，从而是的项目公

司不得不追加技术成本

4.9 建设不可抗力 地震、海啸、泥石流等重大的自然灾害对项目造成损失



第四章 中国企业“走出去”指引 31

风险因素 含义解释

市
场
及
运
营
风
险

5.1 类似项目竞争风险

5.2 市场需求

政府在项目的特许期内，引入其他与该项目类似的项目，造成该项目市场

份额的减少

各种市场因素（如人流的流失、社会环境的变化、国家整体经济的萧条等

使得该项目的市场需求远远小于预测

5.4 运营期间的长时间停工 在运营期间，项目公司（如运营资金不足）或是运营

5.3 供给能力不足 项目公司技术能力有限、管理不善等造成的供给量小于市场需求量

5.5 收费价格调整

5.6 费用支付风险

在运营期内，受到社会公众或是政府方面的压力，使调整后的收费价格低

于预期

政府部门或政府代表方不按时按量地给项目公司支付费用

5.8 运营成本增加 通货膨胀、劳动成本等非项目公司的原因造成的运营成本的增加

5.7 产品损失 项目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或是在终端使用时造成的损耗

5.9 残值风险
使用不当、保养不当等原因造成在特许经营期结束时，项目的残值远远小

于预期

第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注意承担社会责任，重视

社区资源的维系。企业在“走出去”时应当充分了解并尊重当地

文化，注意对环境的保护。同时可以选聘当地居民，或与当地企

业合作，在帮助当地社区、当地企业共同成长的同时，可以更好

地调动当地资源，避免因文化冲突、资源冲突等问题产生摩擦和

争议。

第四，企业应重视争议解决机制的设计。延续上一年度的报

告，我们强调，争议解决机制对“走出去”的企业至关重要。企

业应综合运用调解、仲裁等多种方式解决争议。同时，企业应当

注重对国际规则的学习和运用。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尤其是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大量中资企业在开展贸易与投资活动

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海外经营风险。当风险发生时，一方面，

中资企业并不熟悉东道国的司法制度及法律体系，有时还面临东

道国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另一方面，在选取国际仲裁机构

时，中资企业又不得不面临高昂的仲裁费及律师费、以及不熟悉

的英美法系下繁杂的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许多中资企业的合法

权益往往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因此，

中国企业有必要在投资前即了解、掌握争议发生时可以运用的解

决机制，比如，东道国与中国是否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东道国

是否是相关国际条约的成员国，东道国的司法体系如何，东道国

是否可以与投资者签订投资协议等等。从政府层面上看，目前，

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也正在就“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

行调研，对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方案进行研讨。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争议解决上，将获

得国家更有力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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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6-2017第一季度贸易救济调查统计

调查对象发起调查方 调查类型 调查起数

印度商工部、财政部 反倾销，反规避，

反补贴，保障措施

55 1.中国进口的铝箔反倾销调查；

2.自中国、伊朗和卡塔尔进口的直链烷基苯反倾销调查；

3.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尼和欧盟进口的饰面复合木地板反倾销调查；

4.自中国进口的异丙胺反倾销调查；

5.双氯芬酸钠反倾销调查；

6.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和南非进口的甲乙酮反倾销调查；

7.自中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进口的0.6-6丹尼尔的非染色聚酯短纤

 （再生、阳离子、防火、低熔点、双组份的纤维除外）反倾销调查；

8.自中国进口的聚酯或玻璃纤维土工格栅反倾销调查；

9.透明玻璃纸薄膜反倾销调查；

10.自中国进口的糖精反倾销调查；

11.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韩国进口的尼龙长丝

   纱线（不含高强力纱）反倾销调查；

12.非锻轧铝保障措施案 ；

13.自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反倾销调查；

14.自中国和澳大利亚进口的焦炭反倾销调查；

15.自中国和欧盟进口的彩涂板反倾销调查；

16.自中国进口的日用陶瓷产品反倾销调查；

17.自中国进口的萘磺酸甲醛缩合物反倾销调查；

18.自中国和日本进口的间苯二酚反倾销调查；

19.自中国进口的拖车车轴反倾销调查；

20.自中国进口的甲苯二异氰酸酯反倾销调查；

21.自中国进口的氧氟沙星反倾销调查；

22.中国出口的盘条反倾销调查；

23.自中国进口的窄织布反倾销调查；

24.AA干电池反倾销调查 ；

25.自中国进口的氧氟酸反倾销调查；

26.自中国进口的硝基苯胺反倾销调查；

27.自中国进口的1-苯基-3-甲基-5-吡唑啉酮反倾销调查；

28.中国出口的冷轧板卷反倾销调查；

29.热轧板保障措施案反倾销调查；

30.热轧板反倾销调查；

31.亚硝酸钠反倾销调查；

32.自中国进口的纹理钢化玻璃反倾销调查；

33.精对苯二甲酸反倾销调查；

26

27

附件：2016-2017第一季度贸易救济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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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发起调查方 调查类型 调查起数

34.自中国进口的缝纫机针反倾销调查；

35.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沙特进口的无纺布；

36.自中国大陆、欧盟、俄罗斯、伊朗和日本进口的工业萘和自中国大陆、

   台湾地区和欧盟进口的精制萘；

37.四氟乙烷反倾销调查；

38.自加拿大、中国和欧盟进口的氯酸钠反倾销调查；

39.原产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和欧盟的

   聚氯乙烯糊树脂反倾销调查；

40.自中国进口的充气子午线轮胎反倾销调查；

41.自中国进口的阿莫西林反倾销调查；

42.未锻轧铝保障措施调查；

43.自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反补贴调查；

44.自中国进口的乙酰乙酸甲酯反倾销调查；

45.自中国进口的二氯甲烷反倾销调查；

46.自中国进口的香豆素反倾销调查；

47.自中国进口的碳酸钡反倾销调查；

48.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欧盟、南非、泰国和美国进口的冷轧不

   锈钢板反规避调查；

49.自中国和以色列进口的SDH传输设备反倾销调查；

50.自中国进口的双氯芬酸钠反规避调查；

51.自中国进口的风力发电机组铸件反倾销调查；

52.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和越南进口的弹性单丝反倾销调查； 

53.自中国进口的三聚氰胺；自中国进口的轮胎硫化机反倾销调查；

54.自中国进口的铝制散热器及其组件和散热器芯反倾销调查；

55.自中国和澳大利亚进口的低灰冶金焦炭反倾销调查。

26  2016年12月13日，印度财政部发布非锻轧铝保障措施调查终裁，裁定印度国内产业未遭受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建议不采取保障措施。

27  2016年9月27日，印度商工部发布AA干电池反倾销调查终裁，由于进口产品未对印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建议不对该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 

    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09/201609014041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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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发起调查方 调查类型 调查起数

阿根廷生产部 反倾销 24 1.原产自中国的汽车空调蒸发器、冷凝器和汽车及拖拉机散热器；

2.原产自中国的空调机；

3.原产自中国的钢制弹簧垫圈；原产自中国的羊毛及其混纺织物；

4.原产自中国的橡胶气球；

5.原产自中国的套装（西装和夹克，男用或童用，成品或半成品）；

6.原产自中国的铜版纸产品（纤维含量占总重比例大于10%，小于等于50%）；

7.原产自中国的钢管（外径小于等于406.4毫米，厚度小于等于12.7毫米，

  根据API 5L/ISO 3183或类似标准生产，用于石油或天然气输送，焊接

  或无缝，不锈钢除外）；

8.原产自中国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制板；

9.原产自中国的金属防护网（直径大于400毫米，用于内置电机的电风扇内

  部）；

10.原产自中国的多功能食品加工机；

11.家用洗碗机；

12.对自中国进口的瓷砖产品启动反倾销情势变迁复审；

13.原产于中国的卷尺产品（不含折叠尺和缝纫用米尺）；

14.不锈钢餐具；

15.原产于中国的电梯用卷扬机；

16.原产于中国和巴西的木柄或塑料柄不锈钢餐具；

17.原产自中国的称重传感器  ；

18.对原产自中国的手锯用高速钢锯条；

19.原产自中国的塑料皮下注射器（一次性、无菌、带针头或不带针头，

   规格在1ml-60ml之间）；

20.原产自印度、马来西亚、越南和巴西的未上釉和釉面瓷砖以及原产自中

   国的釉面瓷砖；

21.原产自中国的汽车空调蒸发器、冷凝器和汽车及拖拉机散热器；

22.原产于中国的多功能食品加工机；

23.原产于中国的铝合金轮毂；

24.原产于中国和巴西的塑料游泳池 。

28  2016年10月17日，阿根廷生产部贸易国务秘书处发布第551-E号决议，宣布结束对原产自中国的称重传感器（南共市税号90318060）的反倾销调查，并作出不征收

    最终反倾销税的决定。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10/20161001417659.shtml 

29  2016年5月，阿根廷生产部发布2016年第83号决议，决定结束对原产于中国和巴西的塑料游泳池的反倾销调查（西文：piscinas de plástico，

    南共市税号：9506.99.00），不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05/20160501315082.shtml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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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工贸服务部外

贸委员会、巴西贸

易保护局

反倾销、反规避 23

调查对象发起调查方 调查类型 调查起数

1.原产自中国的合成纤维布反倾销调查；

2.原产自中国的汽车玻璃反倾销调查；

3.原产自中国的农机轮胎反倾销调查；

4.原产自中国的钢绞线反倾销调查；

5.原产自中国、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的桌上玻璃器皿反倾销调查；

6.原产自中国的PET树脂反倾销调查；

7.原产自中国的合金钢条反倾销调查；

8.原产自中国的高碳钢丝反倾销调查  ；

9.原产自中国的柠檬酸和柠檬酸盐产品反倾销调查；

10.原产自中国的热轧钢板反倾销调查；

11.原产自中国的钢绞线反倾销调查；

12.自中国进口的PU合成革反倾销调查；

13.原产自中国的高碳钢丝反倾销调查；

14.原产自中国的无缝碳钢管反倾销调查；

15.原产自中国的镁粉反倾销调查；

16.自中国的常规或连续铸造低碳和低合金平轧钢板产品反规避调查；

17.原产自中国的热水瓶反倾销调查；

18.原产自中国的合成纤维毯长起绒织物及合成纤维毯反倾销调查；

19.原产自中国和韩国的PVC涂料布反倾销调查；

20.原产自中国环状磁铁反倾销调查；

21.原产自中国的鞋类产品反倾销调查；

22.原产自中国的宽度大于等于600毫米、厚度大于等于4.75毫米的常规

   或连续铸造低碳和低合金平轧钢板产品（厚卷板）反倾销调查；

23.原产自中国和墨西哥无框镜反倾销调查。

30  2016年6月，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照会中国驻巴使馆经商处，通告根据外贸委员会于2016年6月9日在官方日报上发布的第35号决议，对进口自中国的合金钢条（除

    高速钢以外，厚度为 4.5-60毫米及阔度为 50-150毫米的合金钢条，南共市税号为7228.30.00）反倾销调查作出初裁，初步认定倾销与国内产业损害不存在

    因果关系，不建议征收临时反倾销税。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06/20160601340356.shtml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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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发起调查方 调查类型 调查起数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商务部

反倾销反补贴，

反倾销，反补贴

21 1.中国碳合金钢板双反调查；

2.中国不锈钢板带材双反调查；

3.四氟乙烷（空调用制冷剂）反倾销调查；

4.进口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反补贴调查；

5.中国土工格栅双反调查；

6.硫酸铵双反调查；

7.非晶硅织物双反调查；

8.普碳与合金钢板双反调查；

9.原产于中国的胶合板双反调查；

10.铁制传动件双反调查；

11.羟基乙叉二膦酸双反调查；

12.卡客车轮胎双反调查；

13.原产于中国的大型洗衣机反倾销调查；

14.原产于中国的耐腐蚀板双反调查；

15.原产于中国的冷轧板双反调查；

16.碳合金钢定尺板双反调查；

17.华石油蜡烛产品反倾销调查；

18.进口初级未锻压铝保障措施调查  ；

19.原产自中国的铝挤压材双反调查；

20.金属硅产品反倾销调查；

21.原产于中国的PET树脂双反调查。

31　美国华盛顿时间2016年10月24日，美商务部对华铁制传动件（Certain Iron Mechanical Transfer DriveComponents）反倾销反补贴案终裁决定，中国企业

    的补贴税率为33.26%-163.46%，倾销税率为13.64%-401.68%。2016年11月18日，美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华铁制传动件（Certain Iron Mechanical Transfer

    Drive Components）反倾销反补贴案作出无损害终裁，六名委员一致认定中国输美涉案产品未对美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据此，美商务部

    将不对上述产品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

32  申请人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此后撤案。

31

32

附件：2016-2017第一季度贸易救济调查统计



37附件：2016-2017第一季度贸易救济调查统计

调查对象发起调查方 调查类型 调查起数

土耳其经济部 反规避、反倾销 12 1.原产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

  南的聚酯纱线反规避调查  ；

2.热轧板反倾销调查；

3.原产于中国的日用陶瓷产品反倾销调查；

4.自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产品反倾销调查；

5.自中国进口的螺杆式水冷系统反倾销调查；

6.自中国进口的无框玻璃镜产品反倾销调查；

7.原产自中国的绗缝面料产品反倾销调查；

8.原产于中国的光伏反倾销调查；

9.自中国、印度、埃及和沙特进口至土耳其的聚丙烯薄膜（BOPP膜）反倾

  销调查  ；

10.自中国、法国、日本、罗马尼亚、俄罗斯和斯洛伐克进口热轧平板钢材

   反倾销调查  ；

11.原产于中国的法兰产品反倾销调查；

12.自中国进口的甲酸钠反倾销调查。

33

34

35

33  2008年12月31日，土方对原产自中国等地的聚酯纱线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并于2014年作出复审终裁，继续对中国产品维持征税决定。此次调查主要是审查涉

    案国是否通过向土耳其出口部分定向聚酯纱线（又称POY）来规避反倾销措施。

34  2016年4月15日，土耳其经济部发布聚丙烯薄膜（BOPP膜）反倾销终裁公告，认定自中国、印度、埃及和沙特进口至土耳其的被调查产品未对土国内产业造成损害，

    因此决定不对上述进口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04/20160401305175.shtml 

35  2016年4月20日，土耳其经济部发布公告，称由于申请人撤案，决定终止对自中国、法国、日本、罗马尼亚、俄罗斯和斯洛伐克进口热轧平板钢材的反倾销调查。

    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04/201604013023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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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6-2017第一季度贸易救济调查统计

调查对象发起调查方 调查类型 调查起数

墨西哥经济部国际贸

易惯例总局

反倾销、反规避 10 1.原产自中国的电弧炉用石墨电极和原产自英国且进口UK.Carbon and

   Graphite, Co.Ltd.公司、采用中国产石墨棒制成的电弧炉用石墨电

  极产品反倾销调查；

2.原产自中国的焊接钢管反倾销调查；

3.原产自中国的无缝钢管反倾销调查；

4.原产自中国的进口墙砖和地砖产品反倾销调查；

5.原产自中国的铝制炊具反倾销调查；

6.原产自中国的液压千斤顶瓶型组反倾销调查  ；

7.原产自中国的盘条产品反倾销调查；

8.原产自中国的涂镀钢板反倾销调查；

9.冷轧钢板反规避调查；

10.原产中国的墙砖和地砖反倾销调查。

36  2016年8月5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日报发布公告，决定终止对原产自中国的液压千斤顶瓶型组件（涉案税号为84254202）的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程序。经调查，

    墨方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取消反倾销税会造成倾销和损害再度发生，决定取消对该产品征收18美元/件的反倾销税。

    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08/20160801375708.shtml 

36

巴基斯坦国家关税

委员会

反倾销 12 1.自中国进口的涂布白纸板反倾销调查；

2.自中国进口的瓷砖反倾销调查；

3.聚酯长丝纱线反倾销调查；

4.镀锌钢板反倾销调查；

5.冷轧钢板反倾销调查；

6.胶版油墨反倾销调查；

7.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和泰国进口的悬浮级聚氯乙烯反倾销调查；

8.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印度、印尼、伊朗和韩国进口的磺酸反倾销调查；

9.自中国进口的螺纹钢反倾销调查；

10.自中国进口的聚酯短纤（不含彩色和再生聚酯短纤）反倾销调查；

11.自中国、印尼和韩国进口的单面涂布双层纸板反倾销调查；

12.自中国、巴西、印尼、日本和泰国进口的未涂布书写印刷用纸反倾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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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发起调查方 调查类型 调查起数

埃及调查机关 反倾销、反倾销

反补贴、保障措施

7 1.圆珠笔产品反倾销调查；

2.自中国、土耳其进口的钢制棒、卷和扦产品双反调查；

3.自中国进口托盘产品反倾销调查；

4.自中国进口塑料餐具产品反倾销调查；

5.电焊条反倾销调查；

6.自中国、欧盟、比利时进口有包层、镀或涂的铁或非合金钢扁轧制品反

  倾销调查；

7.聚对苯二甲酸乙二脂（PET）产品保障措施案  。

哥伦比亚贸工旅游部

外贸司

反倾销 7 1.原产自中国的陶瓷餐具；

2.原产自中国和委内瑞拉的进口铝挤压材；

3.原产自中国的进口焊接链产品；

4.原产自中国的不锈钢套管；

5.原产自中国的瓷砖产品  ；

6.原产自中国的鞋类产品；

7.原产自中国的合金钢热轧条杆。

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 反倾销反补贴，

反倾销

6 1.华钢置物架双反调查  ；

2.自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倾销调查  ；

3.A4复印纸产品双反调查；

4.研磨球双反调查；

5.原产于中国的盘条反倾销调查；

6.自中国、印尼和泰国的浮法玻璃产品反倾销调查。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

加拿大边境服务署

反倾销反补贴 5 1.产于中国的大口径碳钢管；

2.原产于中国、韩国、西班牙、阿联酋、英国、北爱尔兰的工业用钢构件；

3.原产于中国的碳钢紧固件；

4.来自中国、美国和韩国的用于加热、探测、空气调节或制冷设备的铜制

  管件；

5.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水槽。

37  2016年8月16日，埃及贸工部发布公告，称：鉴于申请人撤回对进口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脂（PET）产品的保障措施调查申请，埃方调查机关决定终止对上述产品的保 

    障措施调查。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09/20160901384747.shtml 

38  2016年7月12日，哥伦比亚贸工部外贸司在官网日报上发布第99号决议，对原产自中国的瓷砖产品（涉案产品税号为69079000和69089000）反倾销终裁，认定我进口产

    品未对哥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威胁，不予征收反倾销税，并终止本次调查。

    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07/20160701361886.shtml 

39  终裁认定中国7家应诉企业中5家企业不存在倾销，同时所有应诉企业的补贴为零或者可忽略不计，中国出口产品未对澳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因此决定终止调查。

40  2016年10月18日，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发布公告称，经过重新调查，认定自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对澳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忽略不计，因此决定终止对中国光伏产

    品的反倾销调查。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10/20161001434156.shtml 

37

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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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调查机关 反倾销 5

调查对象发起调查方 调查类型 调查起数

1.自中国大陆进口的硅酸盐水泥及其熟料产品；

2.自中国大陆、韩国进口的特定镀锌、锌合金之扁轧钢产品；

3.自巴西、中国大陆、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及乌克兰进口的碳钢

  钢板产品；

4.自中国大陆进口的毛巾产品；

5.过氧化苯甲酰产品。

南非国际贸易管理

委员会

保障措施 4

3

1.冷轧钢等钢铁产品  ；

2.热轧钢等钢铁产品  ；

3.自中国和土耳其进口晴纶毯产品  ；

4.进口轧扁钢、非合金钢及不锈钢除外的其他合金钢、卷状或非卷状

  窄钢带、热轧扁钢、非包层涂层镀层钢（晶粒取向电硅钢除外）产品。

欧盟 反倾销反补贴、

反倾销

1.热轧卷板产品  ；

2.三聚氰胺；

3.活页环。

3秘鲁国家竞争和知识

产权保护局倾销、补

贴和非关税贸易壁垒

委员会

反倾销 1.原产自中国的拉链及其配件；

2.原产自中国的鞋面为任何材料（除纺织材料）、鞋底为不同材料的

  所有鞋类产品（除凉鞋、凉拖外）；

3.对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产品。

3智利全国进口商品价

格扭曲调查委员会、

智利财政部

反倾销、保障措施 1.原产自中国的进口钢条产品反倾销调查；

2.原产自中国的盘条产品反倾销调查；

3.普通钢铁和合金钢铁热轧条杆保障措施案。

41  初裁决定，相关产品对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存在进口激增，同盟产业受到严重损害，进口激增与损害间存在因果关系。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决定不采取临时措施。

    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11/20161101700844.shtml 

42  2016年7月22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ITAC）发布公告，对进口热轧钢等钢铁产品保障措施案做出初裁.公告称，相关产品对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存在进口激增，

    同盟产业受到严重损害，进口激增与损害间存在因果关系。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决定不采取临时措施。

    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07/20160701367068.shtml 

43  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自2016年2月3日起终止对自中国和土耳其进口晴纶毯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产品具体税号为：630140，630190。

    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04/20160401295148.shtml 

44  2017年2月13日，欧委会发布对华热轧卷板产品反补贴调查披露文件，决定不对我热轧卷板产品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欧委会于2016年2月、5月对该产品分别发起反

    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41

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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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发起调查方 调查类型 调查起数

韩国贸易委员会 反倾销 3 1.原产于中国或自中国进口的铝制预涂感光板；

2.金红石型钛白粉；

3.针叶木胶合板。

印尼保障措施委员会、

印尼反倾销委员会

保障措施、反倾销 3 1.进口平轧钢材产品保障措施案；

2.自中国进口的玻璃原料反倾销案；

3.进口葡萄糖产品  。

多米尼加贸易损害和

保障措施调控委员会

反倾销 2 1.原产自中国的螺纹钢产品（钢筋混凝土用波纹或变形钢棒）；

2.原产自中国的铁或非合金钢热轧条杆。

巴拉圭工贸部和财政部 反倾销 1 原产自中国的铝挤压材

日本政府 反倾销 1 自中国进口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

摩洛哥外贸部 反倾销 1 自中国进口的冰箱产品

特立尼和多巴哥贸工部 反倾销 1 原产自中国的铝挤压材

约旦 保障措施 1 铝棒材型材产品

越南 保障措施 1 进口彩涂钢板

海合会贸易救济局技术

秘书处
保障措施 1

215

进口扁轧制品

45  2016年6月13日，印尼保障措施委员会正式宣布，终止针对进口葡萄糖产品发起的保障措施调查，原因是进口产品未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n/201606/20160601340042.shtml 

45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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